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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摘要 

 

本 研 究 目 的 是 在 於 徵 求 校 內 2 1 位 男 子 足 球 選 手 與 1 1 位

大 學 生 的 同 意 下 觀 察 足 球 選 手 與 一 般 生 心 肺 適 能 的 差 異 ， 全

部 受 試 者 皆 進 行 了 修 正 後 B r u c e 與 登 階 測 驗 ， 並 且 用 氣 體 分

析 儀 全 程 監 控 他 們 的 代 謝 機 制 和 E P O C。 結 果 發 現 足 球 選 手

心 肺 適 能 比 一 般 生 來 得 要 好 ，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藉 由 新 加 入 的 呼

吸 次 數 或 是 總 E P O C 可 以 提 高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相 關 性 。 至 於

能 量 消 耗 方 面 ，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運 動 心 跳 數 與 能 量 消 耗 有 正

相 關 的 現 象 ， 因 此 將 心 跳 數 、 E P O C、 年 齡 、 V‧O 2 m a x 四 項 生

理 指 標 可 得 最 佳 多 元 迴 歸 公 式 預 測 能 量 消 耗 ， 將 來 可 利 用 此

公 式 取 代 昂 貴 的 實 驗 儀 器 。 未 來 將 藉 由 大 量 的 樣 本 以 建 立 國

人 心 肺 耐 力 的 新 常 模 以 及 建 立 更 有 效 的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與 能

量 消 耗 的 迴 歸 公 式 。  

 

 

關鍵詞：心肺適能、 E P O C、能量消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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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緒論 

 

第 一 節  前 言 
  

由 於 近 幾 十 年 來 科 技 蓬 勃 發 展 的 結 果 ， 大 學 生 從 事 身 體

活 動 的 機 會 和 時 間 ， 相 對 地 減 少 很 多 ， 反 而 坐 式 活 動 的 時 間

增 加 ， 例 如 ： 打 電 腦 遊 戲 、 看 電 視 等 活 動 ， 尤 其 是 非 體 育 科

系 一 般 大 專 院 校 的 學 生 不 運 動 的 情 況 更 是 普 遍 ， 肥 胖 率 逐 年

上 升 ， 科 技 化 的 結 果 導 致 台 灣 一 般 大 學 生 體 能 衰 退 的 現 象 產

生 。  

反 觀 國 內 的 足 球 選 手 ， 其 心 肺 耐 力 方 面 比 一 般 人 要 來 得

好 ， 因 為 踢 足 球 需 要 耗 費 相 當 大 的 能 量 和 氧 氣 ， 而 足 球 是 世

界 運 動 人 口 最 多 的 一 項 運 動 ， 在 美 國 ， 估 計 有 一 千 兩 百 五 十

萬 至 一 千 八 百 萬 人 民 參 與 足 球 ， 有 接 近 三 百 萬 人 次 的 美 國 青

少 年 加 入 了 高 中 的 足 球 協 會 。 雖 然 在 台 灣 足 球 運 動 並 不 像 棒

球 、 籃 球 等 運 動 這 麼 熱 烈 、 場 地 比 其 他 運 動 來 得 少 ， 台 灣 目

前 也 沒 有 符 合 國 際 標 準 的 足 球 場 ， 足 球 運 動 人 口 相 對 的 比 其

他 運 動 少 很 多 ， 也 不 比 其 他 歐 美 地 區 來 得 發 達 。 但 在 國 際 比

賽 上 ， 台 灣 足 球 運 動 代 表 隊 仍 有 不 錯 的 表 現 ， 雖 然 台 灣 的 男

子 足 球 隊 目 前 在 世 界 足 球 排 名 第 1 5 6 名 ， 但 是 是 女 子 足 球 表

現 卻 是 非 常 優 異 ， 目 前 台 灣 女 子 足 球 隊 在 國 際 比 賽 排 名 為 第

2 5  名 。  

足 球 選 手 最 需 要 的 無 非 是 心 肺 適 能 的 表 現 必 須 非 常 好 ，

在 一 場 足 球 比 賽 中，選 手 必 須 在 長 1 0 0公 尺 寬 約 6 0公 尺 的 場 地  

（ 長 9 0 - 1 2 0公 尺，寬 4 5 - 9 0公 尺 ）  ，比 賽 時 間 為 一 個 半 小 時 。

優 秀 足 球 選 手 每 場 球 賽 平 均 需 移 動 1 0公 里 以 上 的 距 離 ， 有 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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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 無 氧 能 力 都 必 須 兼 具 ， 因 為 足 球 選 手 平 均 運 動 強 度 接 近 無

氧 閾 值  ( 8 0 - 9 0 %最 大 心 跳 率 )  甚 至 達 到 最 大 攝 氧 量 心 跳 數 每

分 鐘 兩 百 次 以 上 。 國 人 體 適 能 測 驗 中 ， 以 田 徑 場 上 的 測 驗 較

普 遍 也 最 容 易 進 行，大 多 使 用 8 0 0公 尺 或 1 6 0 0公 尺 跑 走 作 為 中

等 學 校 學 生 心 肺 耐 力 推 估 的 測 驗 量 尺 。 在 成 人 方 面 則 建 議 使

用 三 分 鐘 登 階 測 驗 ， 針 對 國 內 大 專 足 球 選 手 及 非 足 球 專 長 之

大 學 生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有 效 評 估 模 式 ， 仍 缺 乏 相 關 研 究 的 實 驗

數 據 作 為 評 估 心 肺 適 能 的 依 據 ， 因 此 若 發 展 出 高 信 度 、 效 度

的 預 估 測 驗 模 式 是 值 得 研 究 的 方 向 ， 期 盼 在 未 來 的 研 究 中 ，

能 出 現 更 有 效 計 算 體 適 能 的 方 法 。 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

 

人 的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( b o d y  m a s s  i n d e x ,  B M I )可 以 評 估 一 個

人 的 肥 胖 情 況 ， 如 果 從 食 物 攝 取 營 養 多 於 所 從 事 的 身 體 活 動

能 量 消 耗 ， 是 導 致 肥 胖 或 體 重 過 重 的 主 要 原 因 ， 以 致 引 起 心

血 管 疾 病〈 冠 狀 動 脈 硬 化、高 血 壓 〉。從 早 期 研 究 發 現，學 生

應 養 成 健 康 良 好 的 生 活 方 式 像 體 適 能 3 3 3〈 每 週 運 動 三 次 、

每 次 運 動 三 十 分 鐘、心 跳 數 達 到 每 秒 一 百 三 十 下 〉。以 一 般 大

學 生 而 言 ， 他 們 是 將 來 社 會 的 中 流 砥 柱 ， 更 需 要 規 律 適 度 的

運 動 來 提 升 體 能 。  

根 據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 H O 的 解 釋 ， 健 康 是 指 人 在 體 力 、

心 智 及 社 群 上 都 得 到 安 寧 與 平 衡 的 狀 態 ； 通 過 合 適 且 安 全 的

體 適 能 運 動 ， 能 使 人 精 力 充 沛 並 警 覺 地 從 事 日 常 生 活 外 ， 還

有 餘 力 和 精 神 享 受 休 閒 及 應 付 突 發 事 情 的 能 力 。  

如 果 能 培 養 出 學 生 有 從 事 良 好 體 適 能 的 習 慣 ， 藉 由 推 估 能 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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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耗 的 方 式 來 了 解 自 己 的 健 康 狀 況 ， 生 活 品 質 和 競 爭 力 就 能

提 高 ， 國 家 也 因 此 而 經 濟 成 長 ， 所 以 務 必 使 運 動 成 為 大 學 生

日 常 生 活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份 ， 所 以 本 研 究 將 以 能 量 消 耗 及

最 大 攝 氧 量 的 觀 點 來 探 討 國 內 足 球 選 手 與 體 育 院 校 大 學 生 的

心 肺 適 能 與 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 的 情 況 ， 尤 其 校 內 足 球 選 手 的 成

績 優 異 ， 並 在 國 內 大 專 盃 比 賽 取 得 五 連 霸 的 佳 績 。 平 時 的 運

動 可 以 讓 橫 膈 肌 、 肋 間 肌 等 呼 吸 肌 活 動 增 強 ， 使 這 些 呼 吸 肌

纖 維 變 得 粗 壯 有 力 ， 從 而 大 大 增 強 人 們 的 肺 功 能 。 有 在 規 律

運 動 的 人 們 ， 呼 吸 次 數 明 顯 比 一 般 人 還 要 少 ， 而 且 呼 吸 的 頻

率 深 慢 而 均 匀 ， 是 最 省 力 而 且 效 率 最 大 的 呼 吸 方 式 ， 每 次 呼

吸 後 的 充 分 休 息 讓 呼 吸 肌 不 會 感 到 疲 勞 ， 並 且 可 讓 氧 氣 的 使

用 率 增 高 ， 加 强 了 呼 吸 系 统 的 應 變 能 力 。 所 以 本 次 實 驗 想 藉

由 加 入 新 的 指 標  (呼 吸 次 數 )  來 改 良 三 分 鐘 登 階 的 方 法 使 得

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更 為 準 確 。 在 西 元 1 9 4 3 年 ， B r o u h a 發 明 哈

佛 登 階 測 驗 ： 台 階 高 度 5 0 . 8 公 分 的 台 階 、 受 試 者 每 分 鐘 上

下 踏 3 0 次 、 運 動 5 分 鐘 或 至 無 法 繼 續 上 下 運 動 為 止 、 並 且

記 錄 登 階 運 動 後 在 休 息 時 1 分 到 1 分 3 0 秒 、 2 分 到 2 分 3 0

秒 與 3 分 到 3 分 3 0 秒 的 三 個 心 跳 數 ， 以 作 為 評 估 人 體 對 於

身 體 負 荷 的 調 整 與 心 肺 恢 復 能 力 。 雖 然 信 度 高 ， 但 是 效 度 不

高 ， 於 是 有 很 多 學 者 想 要 研 發 更 好 的 方 法 來 修 正 登 階 測 驗 。   

登 階 測 驗 主 要 是 測 試 心 肺 適 能 ， 是 一 種 最 便 利 也 最 安 全

的 方 法 ， 心 肺 適 能 也 可 以 稱 為 心 肺 耐 力 ， 是 指 個 人 的 肺 臟 與

心 臟 ， 由 紅 血 球 攜 帶 氧 氣 ， 並 將 氧 氣 輸 送 到 組 織 細 胞 加 以 使

用 的 能 力。因 此 心 肺 適 能 可 以 說 是 個 人 的 心 臟、肺 臟、血 管 、

與 組 織 細 胞 有 氧 能 力 的 指 標 ( P o w e r s ,  H o w e r l y ,  2 0 0 1 )。  

    根 據 健 康 人 2 0 1 0  ( H e a l t h y  P e o p l e  2 0 1 0 )定 義 指 出 ， 人 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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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要 增 加 身 體 活 動 以 改 善 心 肺 功 能 ， 而 這 些 心 肺 功 能 基 本 上

是 可 以 測 量 的 ， 最 好 的 表 示 方 法 就 是 以 測 量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方

式 呈 現 。  

評 估 足 球 選 手 與 體 育 院 校 大 學 生 的 攝 氧 能 力 可 從 心 肺 耐

力 、 乳 酸 閾 及 心 跳 率 點 等 多 項 指 標 進 行 測 定 ， 不 過 還 可 通 過

C o n c o n i  、 P a c e r 測 試 和 1 2 分 鐘 跑 等 多 項 場 地 測 試 方 法 進 行

專 項 有 氧 能 力 的 測 定 。 但 這 些 方 法 都 有 缺 點 ， 例 如 ： 需 無 法

確 定 跑 者 盡 力 與 否〈 固 定 時 間 或 距 離 跑 〉、無 法 立 即 獲 得 結 果

去 判 定 心 肺 能 力 的 好 壞 、 需 要 考 慮 登 階 的 肢 體 長 度 與 台 階 高

度 的 關 係 〈 哈 佛 登 階 測 驗 〉、 考 慮 年 齡 及 性 別 〈 常 模 不 同 〉、

需 要 歷 經 幾 次 複 雜 的 測 驗 流 程 ( C R I、 V‧O 2 m a x )、 需 跑 至 衰 竭  

( V‧O 2 m a x )、 無 法 預 防 隱 性 心 肺 疾 病 患 者 的 風 險 、 而 且 需 要 許

多 測 驗 人 員 的 人 力 耗 損 ( V‧O 2 m a x )， 為 減 少 檢 測 的 盲 點 有 研 發

新 的 安 全 、 簡 便 、 實 用 檢 測 方 式 的 實 際 需 要 ， 訓 練 中 最 大 有

氧 強 度 的 監 測 不 僅 要 測 運 動 中 的 心 跳 率 ， 更 重 要 的 是 間 歇 恢

復 期 的 心 跳 率 。 (張 立 ,  2 0 0 3 )  

本 研 究 即 以 心 肺 耐 力 為 效 標 ， 研 究 上 需 要 使 用 到 昂 貴 儀

器 ， 並 由 受 過 良 好 訓 練 的 人 員 協 助 ， 才 得 以 實 施 ， 在 大 樣 本

數 或 場 地 器 材 受 限 的 狀 況 下 ， 有 其 運 用 的 限 制 ， 也 受 限 於 受

試 者 是 否 有 能 力 或 精 神 力 達 到 檢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全 程 的 限 制 ，

另 外 測 試 完 全 程 之 後 還 有 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 ( E P O C )的 測 量，藉

此 了 解 整 個 能 量 消 耗 的 機 制 與 心 肺 耐 力 的 關 係 ， 另 外 也 配 合

三 分 鐘 登 階 測 驗 的 方 式 以 推 估 最 大 攝 氧 量 與 能 量 消 耗 的 關 係

及 迴 歸 方 程 式 來 建 立 常 模 。 因 此 ， 運 動 生 理 學 界 有 許 多 研 究

者 致 力 於 發 展 具 高 信 、 效 度 之 替 代 方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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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研 究 目 的 

 

本 研 究 的 目 的 是 針 對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 男 子 足 球 隊 成 員

與 校 內 非 足 球 專 長 男 大 學 生 心 肺 耐 力 之 比 較 ， 根 據 三 個 小 時

受 測 時 間 的 流 程 包 括 最 大 攝 氧 量 與 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 的 測 量 ，

取 代 以 往 的 研 究 方 法，以 昂 貴 機 器 氣 體 分 析 系 統 M e t a M a x 3 B

的 輔 助 ， 進 而 更 了 解 受 試 者 心 肺 耐 力 的 情 況 與 能 量 消 耗 ， 另

外 再 以 三 分 鐘 登 階 測 驗 來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， 將 所 得 的 數 據 進

行 比 較 分 析 ， 並 加 入 新 的 指 標 〈 呼 吸 次 數 〉 來 提 高 實 驗 的 效

度 ， 藉 由 大 量 的 樣 本 以 建 立 大 學 生 心 肺 耐 力 的 常 模 以 及 最 大

攝 氧 量 和 能 量 消 耗 的 直 線 迴 歸 方 程 式 。  

 

第 四 節  研 究 問 題  

 

    由 於 有 關 心 肺 耐 力 的 研 究 國 內 仍 缺 乏 更 深 入 的 研 究。尤 其

是 最 大 攝 氧 量 與 能 量 消 耗 之 間 的 關 係，目 前 國 內 只 研 究 心 跳 率

與 最 大 攝 氧 量 或 是 能 量 消 耗 之 間 的 關 係，並 無 探 討 最 大 攝 氧 量

與 能 量 消 耗 之 間 的 關 係，因 為 最 大 攝 氧 量 測 試 完 之 後 有 所 謂 的

運 動 過 後 攝 氧 量 ( E P O C )， 這 個 部 份 是 需 要 探 討 的 ， 而 每 個 人

的 恢 復 情 況 不 一 樣，所 以 要 把 控 制 變 因 到 最 小 是 未 來 研 究 最 大

的 挑 戰 。  

礙 於 測 試 最 大 攝 氧 量 時 無 法 長 時 間 計 算 ， 所 以 把 流 程 規

劃 為 三 個 小 時 ， 包 括 了 跑 步 直 到 衰 竭 的 時 間 以 及 藉 由 休 息 來

償 還 氧 債 的 時 間 。 而 每 個 人 跑 到 衰 竭 的 時 間 不 同 ， 故 要 謹 慎

考 慮 E P O C 的 時 間 是 否 要 拉 長 ， 在 針 對 能 量 消 耗 的 評 估 必 定

會 有 誤 差 產 生 ； 因 此 ， 對 於 受 測 時 間 三 個 小 時 流 程 來 建 立 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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肺 耐 力 的 常 模 在 科 學 應 用 上 尚 有 很 大 的 成 長 空 間 。 總 之 ， 藉

由 所 測 得 的 數 據 來 做 統 整 的 概 念 分 析 ， 減 少 些 許 外 在 無 法 控

制 的 變 因 ， 以 減 少 實 驗 誤 差 ， 達 到 研 究 的 目 的 。  

 

第 五 節  研 究 假 設  

 

根 據 國 內 外 的 研 究 指 出 ： 足 球 選 手 的 心 肺 耐 力 比 一 般 的

大 學 生 還 要 來 得 好 ， 屬 於 常 模 中 的 優 勢 族 群 。 而 心 肺 耐 力 的

推 估 可 藉 由 本 研 究 以 更 簡 單 的 方 式 計 算 出 來 ， 因 此 ， 藉 由 計

算 人 體 的 最 大 攝 氧 量 之 心 跳 數 與 能 量 消 耗 的 關 係 以 迴 歸 方 式

呈 現 必 有 高 度 相 關 ， 藉 此 建 立 大 學 生 心 肺 耐 力 的 常 模 曲 線 。  

足 球 選 手 跑 步 機 跑 走 測 驗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效 度 高 於 三 分 鐘 登

階 測 驗 。  

體 育 院 校 大 學 生 跑 步 機 跑 走 測 驗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效 度 高 於 三

分 鐘 登 階 測 驗 。  

三 分 鐘 登 階 測 驗 加 入 新 的 指 標 後 ， 信 效 度 會 提 高 ， 使 得 方 程

式 更 容 易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。  

 

第 六 節  研 究 範 圍  

 

研 究 樣 本 範 圍 ：  

本 研 究 主 要 是 以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 男 子 足 球 選 手 以 及 校 內 非

足 球 專 長 的 男 大 學 生 塈 體 育 研 究 所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年 齡 在

1 9 - 2 9 歲 之 間、身 高 在 1 6 5 - 1 7 5 公 分、體 重 在 6 0 - 7 0 公 斤 之 間，

B M I 指 數 正 常 ， 且 身 體 無 心 血 管 與 代 謝 方 面 之 疾 病 ， 健 康 良

好 無 其 他 外 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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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七 節  操 作 型 定 義  

 

心 血 管 耐 力 ( C a r d i o v a s c u l a r  E n d u r a n c e )： 心 臟 循 環 系 統 輸 送

氧 氣 的 能 力 。  

心 肺 耐 力 ( C a r d i o r e s p i r a t o r y  C a p a c i t y )：人 體 肺 部 呼 吸 和 心 臟

輸 送 氧 氣 的 能 力 。  

心 肺 適 能 ： 指 人 體 在 某 一 特 定 運 動 強 度 下 持 續 活 動 的 能 力 。

也 是 身 體 整 體 氧 氣 供 輸 系 統 〈 包 括 肺 臟 、 呼 吸 、 心 臟 、 血 液

循 環 系 統 〉 的 能 力  

能 量 消 耗 ( E n e r g y  E x p e n d i t u r e )： 能 量 消 耗 定 義 為 人 體 在 基 礎

功 能 上 、 身 體 活 動 和 食 物 處 理 過 程 中 所 消 耗 的 總 卡 路 里 數 ；

一 位 成 年 人 每 天 平 均 耗 盡 2 2 0 0 - 3 0 0 0 卡 。  

攝 氧 量 ： 本 研 究 中 定 義 為 無 論 是 工 作 、 運 動 或 是 休 閒 時 身 體

活 動 所 需 要 的 氧 氣 量 ， 以 攜 帶 式 氣 體 分 析 儀 所 測 得 的 數 據 ，

其 單 位 為 m l / k g / m i n。  

最 大 攝 氧 量 ： 本 實 驗 之 最 大 攝 氧 量 是 指 受 試 者 在 實 驗 室 內 用

跑 步 機 （ T r e a d m i l l） 以 漸 增 負 荷 方 式 所 測 得 。 測 驗 方 法 以

B r u c e  法 （ B r u c e  p r o t o c o l） 進 行 測 驗 ， 由 儀 器 M e t a M a x 3 B

直 接 採 氣 測 量 為 本 研 究 之 最 大 攝 氧 量 。 而 判 定 為 最 大 攝 氧 量

至 少 必 須 同 時 符 合 下 列 條 件 中 的 兩 項 ：  

（ 一 ） 呼 吸 交 換 率 1 . 1 0≧ 。  

（ 二 ） 心 跳 率 在 最 大 預 測 值 1 0  次 /分 上 下 。  

（ 三 ） 每 分 換 氣 量 高 於 1 0 0  升 /分 。  

（ 四 ） 主 觀 的 疲 勞 、 衰 竭 和 無 法 繼 續 運 動 測 驗 。  

三 分 鐘 登 階 測 驗 ： 參 照 中 華 民 國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健 康 體 能 測 驗

之 登 階 心 肺 耐 力 測 量 方 法（ 林 正 常， 1 9 9 5）。受 試 者 以 單 一 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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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 在 登 階 箱 上 ， 進 行 上 上 下 下 一 次 四 拍 的 登 階 測 驗 ， 測 驗 階

高 固 定 為 4 5  公 分 ， 節 拍 器 頻 率 固 定 仍 為 9 6  拍 /分 ， 以 四 拍

上 下 階 凳 為 一 次 ，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為 三 分 鐘 ， 實 施 測 驗 後 ， 分

別 紀 錄 休 息 時 第 1 分 鐘 至 1 分 3 0 秒 、 第 2 分 鐘 至 2 分 3 0 秒

以 及 第 3 分 鐘 至 3 分 3 0 秒 的 心 跳 數 總 和 作 為 成 績 。  

身 體 活 動 量 ： 身 體 活 動 (  P h y s i c a l  a c t i v i t y ,  PA )之 定 義 為 ： 指

人 類 活 動 時 所 有 型 態 (生 活 、 工 作 、 休 閒 及 運 動 )有 關 之 骨 骼

肌 收 縮 所 產 生 之 移 動 ， 並 同 時 產 生 能 量 消 耗 ( C a s p e r s o n ,  

P o w e l l  &  C h r i s t e n s e n ,  1 9 8 5 )。  

E P O C： 此 為 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 ( e x c e s s  p o s t  e x e r c i s e  o x y g e n  

c o n s u m p t i o n )安 靜 值 的 英 文 縮 寫 ， 概 念 上 常 被 認 為 是 氧 債 。

其 定 義 為 在 運 動 後 時 比 安 靜 時 高 的 耗 氧 量 是 用 來 償 還 運 動 開

始 所 發 生 的 氧 不 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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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文獻探討  
 

    本 篇 研 究 的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足 球 選 手 與 非 足 球 專 長 大 學 生

心 肺 適 能 的 分 析 。 此 章 分 為 評 估 心 肺 耐 力 的 方 法 、 評 估 能 量

消 耗 的 方 法 、 最 大 攝 氧 量 與 能 量 消 耗 相 關 文 獻 、 三 分 鐘 登 階

與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相 關 文 獻 、 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 ( E P O C )等 相 關 文

獻 ， 足 球 運 動 與 心 血 管 疾 病 相 關 文 獻 ， 綜 合 以 上 並 歸 納 出 結

果 。 

 

第 一 節  評 估 心 肺 耐 力 的 方 法  

 

黃 鋼 等 人 2 0 0 6 年 觀 察 足 球 選 手 半 年 的 訓 練 前 後 安 靜 及

定 量 負 荷 的 心 率 和 血 乳 酸 的 不 同 反 應 ， 結 果 發 現 ： 訓 練 後 ，

反 應 機 體 工 作 能 力 的 P W C 1 7 0 明 顯 升 高 ， 而 定 量 負 荷 時 心 率

反 應 的 降 低 有 顯 著 性 ， 血 乳 酸 的 上 升 幅 度 也 較 小 ； 同 時 ， 根

據 以 往 的 文 獻 探 討 P W C 1 7 0 和 1 2 分 鐘 跑 成 績 分 別 推 算 出 的 最

大 攝 氧 量 訓 練 後 較 訓 練 前 有 所 增 加，而 且 由 1 2 分 鐘 跑 推 算 最

大 攝 氧 量 無 論 在 理 論 上 還 是 在 實 踐 操 作 中 都 更 適 宜 於 運 動 場

上 的 現 場 測 算 和 評 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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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  十 二 分 鐘 耐 力 跑 測 試  

      目 的  : 測 量 心 肺 耐 力  (V‧O 2 m a x) 

表 2 - 1  十 二 分 鐘 耐 力 跑 測 試 (米 )常 模 表  

年 齡   欠 佳   尚 可   一 般   良 好   優 異   

男  士   

1 3 ~ 1 9   < 1 9 0 0   1 9 0 1 - 2 1 0 0  2 1 0 1 - 2 4 0 0  2 4 0 1 - 2 6 0 0  > 2 6 0 1   

2 0 ~ 2 9   < 1 9 0 0   1 9 0 1 - 2 1 0 0  2 1 0 1 - 2 4 0 0  2 4 0 1 - 2 6 0 0  > 2 6 0 1   

3 0 ~ 3 9   < 1 8 0 0   1 8 0 1 - 2 0 0 0  2 0 0 1 - 2 3 0 0  2 3 0 1 - 2 5 0 0  > 2 5 0 1   

4 0 ~ 4 9   < 1 7 0 0   1 7 0 1 - 1 9 0 0  1 9 0 1 - 2 2 0 0  2 2 0 1 - 2 4 5 0  > 2 4 5 1   

5 0 ~ 5 9   < 1 6 0 0   1 6 0 1 - 1 8 0 0  1 8 0 1 - 2 1 0 0  2 1 0 1 - 2 3 0 0  > 2 3 0 1   

6 0 +   < 1 3 0 0   1 3 0 1 - 1 6 0 0  1 6 0 1 - 1 9 0 0  1 9 0 1 - 2 1 0 0  > 2 1 0 1   

女  士   

1 3 ~ 1 9   < 1 4 0 0   1 4 0 1 - 1 6 0 0  1 6 0 1 - 1 8 0 0  1 8 0 1 - 2 0 0 0  > 2 0 0 1   

2 0 ~ 2 9   < 1 5 0 0   1 5 0 1 - 1 7 0 0  1 7 0 1 - 2 0 0 0  2 0 0 1 - 2 2 0 0  > 2 2 0 1   

3 0 ~ 3 9   < 1 4 5 0   1 4 5 1 - 1 6 5 0  1 6 5 1 - 1 9 0 0  1 9 0 1 - 2 1 0 0  > 2 1 0 1   

4 0 ~ 4 9   < 1 4 0 0   1 4 0 1 - 1 5 5 0  1 5 5 1 - 1 8 0 0  1 8 0 1 - 2 0 0 0  > 2 0 0 1   

5 0 ~ 5 9   < 1 3 0 0   1 3 0 1 - 1 4 0 0  1 4 0 1 - 1 7 0 0  1 7 0 1 - 1 9 0 0  > 1 9 0 1   

6 0 +   < 1 2 0 0   1 2 0 1 - 1 3 0 0  1 3 0 1 - 1 5 0 0  1 5 0 1 - 1 7 0 0  > 1 7 0 1   

資 料 來 源 ： M o d d i f i e d  f r o m  C o o p e r ’ s  1 2 - m i n u t e r  

w a l k i n g / r u n n i n g  t e s t  &  A A H P E R  Y o u t h  F i t n e s s  T e s t  M a n u a l  

( 1 9 7 6 ) .  

 

2 .     三 分 鐘 登 階 測 試  (  Y M C A P r o t o c o l  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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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目 的  :  測 試 運 動 後 心 跳 數 恢 復 情 況 ， 以 評 估 其 心 肺 功

能 。   

     器 材  :  4 5 c m 高 穩 固 長 椅 、 節 拍 器  ( 9 6 b p m )、 碼 錶 。   

    首 先 檢 查 節 拍 器 及 預 設 拍 子 為 每 分 鐘 9 6 次，然 後 按 節 拍

做 3 分 鐘 (即 每 分 鐘 做 2 4 次  ‘上 上 下 下 ’ )， 並 需 要 在 踏 上 台

階 時 要 到 直 膝 為 止 ， 先 踏 上 左 腳 再 上 右 腳 ， 左 腳 下 之 後 再 下

右 腳 。 完 成 3 分 鐘 踏 台 階 後 ， 然 後 記 下 心 跳 次 數 即 完 成 該 實

驗 。  

    鄭 安 城 、 林 正 常 ( 1 9 9 3 )在 比 較 跑 步 機 與 登 階 所 測 得 最 大

攝 氧 量 ( V‧O 2 m a x )的 差 異 ， 及 探 討 在 非 最 大 運 動 負 荷 後 的 恢 復

心 跳 率 與 V‧O 2 m a x 的 相 關 情 形 ， 結 果 發 現 ， 1 4 名 大 學 生 原 地

跑 步 機 所 得 的 V‧O 2 m a x  ( 5 0 . 6 8 ± 3 . 2 7 m l / k g / m i n )顯 著 高 於 登 階 所

測 得 的 V‧O 2 m a x  ( 4 5 . 4 9 ± 4 . 0 9 m l / k g / m i n ) 的 値 ， 相 關 達 . 5 6  

( p < . 0 5 )。 原 地 跑 步 機 所 測 得 V‧O 2 m a x 與 三 分 鐘 登 階 後 一 分 至

一 分 三 十 秒 的 恢 復 心 跳 數 相 關 是 - . 8 0  ( p < . 0 5 )， 與 體 能 指 數 相

關 是 . 6 9  ( p < . 0 5 )， 此 結 果 顯 示 三 分 鐘 登 階 的 恢 復 心 跳 數 可 以

作 為 預 估 V‧O 2 m a x 的 根 據 ， 其 迴 歸 方 程 式 為 V‧O 2 m a x  

( m l / k g / m i n ) = 7 3 . 8 8 - 0 . 4 7〈 一 分 至 一 分 三 十 秒 的 恢 復 心 跳 數 〉  

。  

     F r a n c i s  a n d  B r a s h e r（ 1 9 9 2）對 3 3  位 1 8∼ 4 7  歲 的 男 性

受 試 者 實 施 三 種 不 同 頻 率 〈 2 2 次 /分 、 2 6 次 /分 、 3 0 次 /分 〉

的 登 階 測 驗 ， 研 究 登 階 測 試 與 最 大 攝 氧 量 之 相 關 。 測 量 恢 復

期 5∼ 2 0 秒 的 心 跳 數 ， 並 以 B r u c e  的 方 法（ 受 試 者 在 跑 步 機

上 進 行 跑 走 測 驗 ） 測 得 最 大 攝 氧 量 與 登 階 測 驗 的 數 據 並 作 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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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係 數 分 析，結 果 發 現 5∼ 2 0  秒 的 恢 復 心 跳 數 與 最 大 攝 氧 量

有 顯 著 相 關（ r＝ . 7 2、 r＝ . 8 1、 r＝ . 8 1， p＜ . 0 5）。 但 也 有 研 究

結 果 顯 示 登 階 測 驗 來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並 不 顯 著 ， 王 順 正 與 林

正 常 （ 1 9 9 5） 利 用 效 度 概 化 的 整 合 分 析 法 ， 整 合 4 5  個 登 階

測 驗 ， 受 試 者 人 數 共 有 2 1 7 7  人 ， 分 別 為 男 性 受 試 者 共 1 7 1 7

人 ， 女 性 受 試 者 4 6 0 人 。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， 雖 然 許 多 研 究 登 階

測 驗 評 估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效 度 達 到 顯 著 ， 但 其 效 度 範 圍 為 0 . 3 5  

至 0 . 9 4  之 間 。 登 階 測 驗 評 估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方 法 較 適 合 於 青

少 年 與 女 性 ， 且 登 階 測 驗 的 時 間 則 以 3 分 鐘 的 運 動 時 間 較 有

效 。 且 經 計 算 處 理 後 發 現 ， 登 階 測 驗 評 估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效 度

皆 未 達 概 化 ， 其 中 又 以 女 性 為 受 試 者 的 登 階 測 驗 效 度 優 於 男

性 ， 青 少 年 為 受 試 者 的 單 一 階 段 登 階 測 驗 效 度 優 於 青 少 年 以

上 者 ， 三 分 鐘 運 動 時 間 優 於 五 分 鐘 的 運 動 時 間 ， 且 發 現 登 階

測 驗 評 估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真 正 效 度 約 在 0 . 7 左 右 。 所 以 登 階 測

驗 以 恢 復 期 心 跳 率 來 評 估 最 大 攝 氧 量 ， 雖 然 其 信 度 高 ， 但 因

外 在 因 素 (情 緒 和 服 藥 等 因 素 )的 影 響 使 得 登 階 測 驗 的 成 績 有

所 誤 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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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2三 分 鐘 踏 台 階 測 試 常 模 表   

年 齡  欠 佳  尚 可  一 般 良 好 優 異 欠 佳 尚 可 一 般   良 好  優 異

         男  士          女  士       

1 8 ~ 2 5  > 1 1 5  1 0 5 -

1 1 4  

9 8 - 1 0

4   

8 9 - 9

7  

< 8 8  > 1 2 5  1 1 7 - 1

2 4  

1 0 7 - 1 1

6   

9 8 - 1 0

6   

< 9 7  

2 6 ~ 3 5  > 1 1 7  1 0 7 -

1 1 6  

9 8 - 1 0

6   

8 9 - 9

7  

< 8 8  > 1 2 8  1 1 9 - 1

2 7  

1 1 1 - 1 1

8   

9 8 - 1 1

0   

< 9 7  

3 6 ~ 4 5  > 1 1 9  1 1 2 -

1 1 8  

1 0 3 - 1

1 1  

9 5 - 1

0 2  

< 9 4  > 1 2 8  1 1 8 - 1

2 7  

1 1 0 - 1 1

7   

1 0 2 - 1

0 9   

< 1 0 1  

4 6 ~ 5 5  > 1 2 2  1 1 6 -

1 2 1  

1 0 4 - 1

1 5  

9 7 - 1

0 3  

< 9 6  > 1 2 7  1 2 1 - 1

2 6  

1 1 4 - 1 2

0   

1 0 3 - 1

1 3   

< 1 0 2  

5 6 ~ 6 5  > 1 1 9  1 1 2 -

1 1 8  

1 0 2 - 1

1 1  

9 8 - 1

0 1  

< 9 7  > 1 2 8  1 1 8 - 1

2 7  

1 1 2 - 1 1

7   

1 0 4 - 1

1 1   

< 1 0 3  

6 5 +   > 1 2 0  1 1 4 -

1 1 9  

1 0 3 - 1

1 3  

9 6 - 1

0 2  

< 9 5  > 1 2 8  1 2 2 - 1

2 7  

1 1 5 - 1 2

1   

1 0 1 - 1

1 4   

< 1 0 0  

資 料 來 源：G o l d i n g ,  L . A . ,  M y e r s ,  C . R . ,  &  S i n n i n g  W. E .  ( 1 9 8 9 ) .  

Y ’ s  Wa y  t o  P h y s i c a l  F i t n e s s  ( 3 r d  E d . ) .  Y M C A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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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評 估 能 量 消 耗 的 方 法  

 

直 接 測 量 法 （ D i r e c t  C a l o r i - m e t r y）：  

利 用 熱 量 計 測 量 物 質 經 燃 燒 後 所 產 生 的 熱 量  

間 接 測 量 法 （ I n d i r e c t  C a l o r i - m e t r y）：  

透 過 偵 測 身 體 所 消 耗 的 氧 氣 來 推 估 能 量 消 耗 的 情 形  

方 法 如 下 ：  

水 分 子 同 位 素 標 定 法 （ d o u b l y  l a b e l e d  w a t e r ,  D LW  ） 由

S c h o e l l e r 和 Va n  S a n t e n 第 一 次 發 表 於 1 9 8 2 年 ， 它 不 受 限 於

實 驗 室 或 室 外 活 動 ， 受 試 者 可 以 自 由 活 動 ， 測 試 時 間 短 期 四

天，長 期 可 達 二 十 天 之 久， 受 試 者 僅 需 喝 下 D LW，並 收 集 其

尿 意 或 唾 液 ， 即 可 收 集 到 能 量 消 耗 的 數 據 ， 由 於 氧 氣 在 體 內

與 能 源 物 質 結 合 後 ， 會 生 成 水 與 二 氧 化 碳 ， 而 氫 離 子 僅 存 在

於 水 中 。 因 此 透 過 水 分 子 的 同 位 素 標 定 ， 可 回 推 能 量 消 耗 的

情 形 。 此 技 術  ( S c h o e l l e r  &  F j e l d ,  1 9 9 1 )  用 來 評 估 耗 氧 量 之

方 法 被 認 為 是 評 估 日 常 身 體 活 動 基 本 能 量 消 耗 最 精 確 的 方 法

( C o o p e r ,  2 0 0 3 )，缺 點 則 是 成 本 相 當 昂 貴，不 適 用 於 大 樣 本 的

研 究 。  

D o u g l a s  袋 方 法： M e g a n  N .  H a w k i n s ( 2 0 0 7 )等 人 找 了  5 2 名 受

試 者（  3 6 名 男 性，  1 6 名 女 性 ）從 事 三 個 階 段 的 增 強 式 測 驗。 

此 方 法 應 用 H a l d a n e  原 理 （ 無 氮 參 與 的 代 謝 過 程 ）， 使 用 大

型 氣 袋 收 集 受 試 者 呼 出 之 氣 體 ， 之 後 分 析 袋 內 氧 氣 與 二 氧 化

碳 之 濃 度 ， 和 測 量 袋 內 氣 量 ， 而 計 算 出 攝 氧 量 （ V‧O 2） 和 二

氧 化 碳 產 生 量 （ V‧C O 2 m a x）， 再 用 適 當 之 換 算 方 法 而 求 得 能 量

消 耗（ K c a l）。結 果 發 現 在 V‧O 2 m a x  ( 6 3 . 3 ± 6 . 3  m l / k g / m i n   ;  平

均 值 ±標 準 差 ） V‧O 2 m a x 與 高 原 期 （  6 2 . 9  ±  6 . 2  ， N =  1 5 6  ;  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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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 0 . 7 7） 在 統 計 數 據 結 果 出 來 之 後 是 沒 有 區 別 的 。 這 些 數 據

對 於 M e g a n  N .  H a w k i n s 等 人 的 假 設 提 供 強 而 有 力 的 支 持，的

確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出 現 時 機 是 在 最 大 運 動 強 度 下 ， 伴 隨 著 高 原

期 之 後 的 一 個 峰 值 。 順 帶 一 提 的 是  

    最 大 攝 氧 量 （ V‧O 2 m a x） 由 1 9 2 3 年 的 H i l l  和  L u p t o n 定

義 的 ， 於 運 動 發 生 攝 氧 量 期 間 達 到 最 大 運 動 強 度 時 ， 儘 管 進

一 步 提 高 工 作 的 工 作 量 ， 攝 氧 量 會 再 提 高 ， 從 那 時 候 起 而 確

定 心 肺 系 統 的 界 限 。  

    單 軸 加 速 規 ( U n i a x i a l  a c c l e r m e t e r )： 加 速 規 體 積 小 、 不

引 人 注 目 ， 且 許 多 研 究 顯 示 加 速 規 具 有 良 好 效 度 ， 可 說 是 運

動 中 能 量 消 耗 的 良 好 評 估 工 具 。  

    單 軸 加 速 規 是 在 單 一 平 面 (通 常 是 垂 直 方 向 )測 量 物 體 加

速 度。可 配 合 戴 於 驅 幹、四 肢 上 或 是 驅 幹 與 四 肢 皆 可 以 配 戴，

以 測 量 驅 幹 、 四 肢 或 驅 幹 與 四 肢 的 加 速 度 。  

    T r e u t h ,  M a r g a r i t a  S . ,  A n n e  L .  A d o l p h ,  a n d  N a n c y  F. B u t t e

等 人 在 1 9 8 8 年 提 出 以 能 量 消 耗 的 方 法 來 預 測 兒 童 心 跳 率 使

用 的 工 具 是 屬 於 加 速 規 的 一 種。研 究 目 的 是 以 2 0 名 兒 童 的 心

跳 率 來 預 測 2 4 小 時 能 量 消 耗，測 量 期 間 包 括 休 息，睡 眠，運

動 。   

    兒 童 身 體 活 動 的 監 測 是 在 腿 上 裝 上 加 速 規 。 實 驗 地 點 在

兒 童 營 養 研 究 中 心 ， 上 午 8 : 0 0  開 始 進 行 實 驗 。 第 一 步 程 序

為 兒 童 接 受 V‧O 2 m a x 實 驗，之 後 在 吃 早 餐，然 後 完 成 了 人 體 組

成 的 評 估 。 接 下 來 是 說 明 如 何 操 作 實 驗 室  ( r o o m  r e s p i r a t i o n  

c a l o r i m e t r y )  裡 所 有 必 須 用 到 的 設 備 （ 對 講 機 ， 電 視 /錄 像 機

等 ） 接 著 進 入 生 理 實 驗 室 (監 測 熱 量 的 喪 失 )（  3 . 5  h 後 完 成

V‧O 2 p e a k 實 驗 ）。兒 童 們 在 實 驗 室 必 須 聽 從 觀 測 者 的 指 示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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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動 和 睡 覺，度 過 2 4 小 時 之 後。第 二 天 早 上，測 量 其 基 礎 代

謝 率 （ B M R） 受 試 者 離 開 實 驗 室 後 ， 還 必 須 戴 上 P O L A R 錶

進 行 2 4 小 時 的 監 測，由 家 裡 發 出 訊 號 至 實 驗 室。三 週 後 再 返

回 實 驗 室 。 估 計 總 熱 量 為 7 , 4 1 0 6 1 , 3 2 6 千 焦 耳 /天 。  

電 腦 處 理 系 統 ( C o m p u t e r i z e d  I n s t r u m e n t a t i o n )：此 儀 器 是 運 用

氣 體 分 析 的 科 技 ， 以 無 線 電 直 接 收 集 、 紀 錄 、 分 析 與 處 理 受

試 者 所 呼 出 的 氣 體 之 間 的 比 例 ， 脂 肪 和 碳 水 化 合 物 代 謝 情 形

進 而 推 算 出 能 量 消 耗 ， 還 可 以 記 錄 心 跳 率 。 此 為 目 前 最 普 遍

被 採 用 的 方 式 ， 除 了 使 用 之 方 便 性 外 ， 最 重 要 的 是 提 高 儀 器

的 準 確 度 與 可 信 度 。  
    L e e  G r a v e s ( 2 0 0 8 )等 人 比 較 了 現 代 室 外 運 動 與 當 一 代 流

行 的 電 腦 遊 戲 青 少 年 的 能 量 消 耗。 交 差 設 計 比 較 4 款 電 腦 遊

戲。  地 點 設 置 於 生 理 學 實 驗 室。受 試 者 六 個 男 孩 和 女 孩 的 年

齡 1 3 - 1 5 歲。  在 一 個 密 閉 空 間 的 監 測 裝 置 測 量 他 們 的 能 量 消

耗 。 他 們 玩 了 四 場 電 腦 遊 戲 各 1 5 分 鐘 。 一 個 久 坐 電 視 前 玩

X B O X  3 6 0 和 其 他 3 名 肢 體 活 動 式（ W i i 遊 戲 機 體 育 節 目 ）。  

主 要 預 測 結 果 與 衡 量 能 源 消 耗 ， 使 用 重 複 量 數 比 較 結 果 。   

結 果 平 均 數 （ ±標 準 差 ） 預 測 能 源 消 耗 時 ， 玩 W i i 體 育 保 齡

球 （ 1 9 0 . 6  ±  2 2 . 2  千 焦 耳 /千 克 /分 鐘 ） ， 網 球 ( 2 0 2 . 5  ±  3 1 . 5

千 焦 耳 /千 克 /分 鐘 ） ， 和 拳 擊 （ 1 9 8 . 1  ±  3 3 . 9 千 焦 耳 /千 克 /分

鐘 ）是 顯 著 大 於 X B O X  久 坐 時 玩 遊 戲（ 1 2 5 . 5  ±  1 3 . 7 千 焦 耳 /

千 克 /分 鐘 )（  p  < 0 . 0 0 1  ）。能 量 消 耗 W i i 至 少 大 於 X B O X (  6 5 . 1

千 焦 耳 /千 克 /分 鐘 )（ 9 5％ 信 賴 區 間 4 7 . 3 至 8 2 . 9） 。  

    結 論 是 新 一 代 電 腦 遊 戲 可 以 消 耗 更 多 的 能 量 ， 雖 然 比 玩

久 坐 電 腦 遊 戲 多 出 不 是 很 多 ， 但 至 少 有 關 於 體 育 方 面 的 身 體

活 動 。 在 能 量 使 用 時 發 揮 W i i 的 體 育 遊 戲 是 不 是 夠 高 強 度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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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出 達 到 政 府 所 建 議 兒 童 的 每 日 運 動 量 。  

能 量 消 耗 測 試 方 法 ：  

受 試 者 經 過 了 至 少 兩 個 小 時 的 空 腹 ， 測 量 的 方 法 利 用 間 接 熱

量 法 和 戴 上 呼 吸 面 罩。利 用 I D E E A 系 統 來 計 算 能 量 消 耗，包

括 一 個 小 型 錄 音 機 在 耳 朵 附 近 ， 另 外 在 腰 部 使 用 加 速 規 ， 傳

感 器 使 用 在 胸 部 和 鎖 骨 。 收 集 傳 感 器 測 量 之 後 加 速 度 和 角 度

的 每 一 個 數 據 ， 再 初 始 化 每 一 個 I D E E A 以 鍵 入 參 與 者 的 體

重 ， 身 高 ， 年 齡 和 性 別 和 校 準 傳 感 器 。 能 量 消 耗 的 分 析 和 處

理 數 據 是 使 用 A c t V i e w  。  

 

第 三 節  足 球 運 動 與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相 關 文 獻  

     

M a g n u s  B a u m h a k e l 等 人 ( 2 0 0 7 )研 究 指 出 第 1 8 屆 世 界 盃

足 球 賽 ， 2 0 0 6 年 在 德 國 有 將 近 全 世 界 數 百 萬 人 在 關 心 球 賽 ，

但 卻 只 有 少 數 人 了 解 足 球 員 在 比 賽 期 間 活 動 與 心 血 管 疾 病 的

關 係 。 適 度 的 運 動 會 讓 身 體 健 康 是 眾 所 周 知 ， 因 為 可 以 減 少

心 血 管 疾 病 的 危 險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大 量 的 體 能 運 動 像 足 球 比 賽

時 所 促 生 的 情 感 壓 力 的 增 加 ， 是 導 致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危 險 因 子

重 要 因 素 以 及 增 加 發 生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可 能 性 。 由 於 比 賽 時 的

壓 力 增 加 ， 選 手 腦 內 的 交 感 神 經 分 泌 兒 茶 酚 胺 刺 激 心 臟 。 之

前 對 於 心 血 管 高 危 險 族 群 在 高 強 度 的 運 動 下 時 很 少 研 究 ， 尤

其 是 運 動 員 先 天 性 心 臟 病 （ 如 肥 厚 梗 阻 型 心 肌 病 ） 等 ， 但 影

響 高 強 度 競 爭 活 動 的 心 血 管 事 件 ， 尤 其 是 當 世 界 杯 足 球 賽 比

賽 期 間 發 生 在 觀 眾 時 更 少 處 理 類 似 的 發 病 情 況 。  

L .  M o n t 1 ,  A .  S a m b o l a 1 等 人 發 現 有 多 年 運 動 經 驗 的 運

動 員 共 同 擁 有 的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危 險 因 子 就 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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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房 顫 動 ： 增 加 迷 走 神 經 張 力 與 心 動 過 緩 ， 已 經 發 現 與 健 康

對 照 組 的 差 別 就 是 運 動 員 擁 有 擴 大 後 的 心 臟 和 左 心 室 質 量 增

加 。 這 種 長 期 運 動 和 心 房 顫 動 的 關 係 之 間 以 前 並 沒 有 很 明 確

的 界 定 ， 或 許 是 因 為 在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評 價 中 ， 運 動 員 通 常 是

達 到 身 體 活 動 量 的 最 大 值 。   

    研 究 者 已 對 於 運 動 員 進 行 評 價 了 多 年 的 運 動 。 實 際 上 ，

當 有 些 年 長 的 運 動 員 已 經 減 少 了 它 們 的 身 體 活 動 ， 以 非 常 低

的 水 平 來 運 動 之 後 ， 還 是 會 有 心 房 顫 動 的 機 率 發 生 。 眾 所 周

知 的 是 ， 在 發 生 心 房 顫 動 的 機 率 是 隨 著 年 齡 而 增 長 。 在 患 者

進 行 運 動 的 危 險 因 素 可 能 會 有 心 房 顫 動 ， 但 也 有 可 能 發 生 在

其 他 危 險 因 素 ， 如 高 血 壓 ， 從 而 導 致 心 律 失 常 的 現 象 發 生 。  

    即 使 有 報 告 指 出 不 鍛 鍊 身 體 跟 不 健 康 有 強 烈 的 關 聯 性 存

在，這 些 都 是 從 以 前 的 研 究 中 有 機 可 循 的，美 國 6 0％ 的 人 口

對 運 動 不 夠 積 極 或 是 完 全 不 去 從 事 運 動 。   

A n d r e a  L .  D u n n 等 人 研 究 以 久 坐 為 生 活 方 式 的 男 生 1 1 6 人 和

女 生 1 1 9 人 他 們 每 天 的 能 量 消 耗 不 到 3 6 和 3 4 大 卡 /公 斤 /天。 

試 著 以 2 4 個 月 的 全 新 生 活 方 式 的 體 力 活 動 來 改 善 身 體 健 康

以 及 心 肺 功 能 ， 降 低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危 險 因 素 。 結 論 發 現 久 坐

的 成 年 人 ， 納 入 一 種 新 的 生 活 方 式 身 體 活 動 之 後 ， 是 有 效 改

善 身 體 活 動 、 心 肺 功 能 和 血 壓 的 。 J .  D a v i d  B r a n c h  ( 2 0 0 0 )  等

人 也 發 現 久 坐 不 動 的 婦 女 經 過 中 等 強 度 的 運 動 之 後 ， 心 肺 功

能 也 改 善 了 ， 並 且 增 加 她 們 的 工 作 效 率 。  

    另 外 也 有 學 者 研 究 中 度 的 脫 水 （ 脫 水 程 度 為 體 重 的

1 . 5 % ~ 2 %水 分 喪 失 ） 是 否 會 影 響 足 球 員 在 足 球 比 賽 發 揮 的 一

個 重 要 因 素 。   

研 究 方 法 為 1 1 個 標 準 的 男 性 足 球 運 動 員 。  



 19

最 大 耗 氧 量 消 耗 5 0 . 9 1 毫 升 /公 斤 /分 鐘 ） 。  

實 驗 程 序 包 括 ： 1 .前 4 5 分 鐘 的 比 賽 時 間 腳 踏 車 測 功 計 實 驗

（ 9 0  ％ 的 個 人 換 氣 閾 值 ） ;  2 .完 成 了 4 5 分 鐘 足 球 比 賽 ; 3 .後

場 表 現 出 的 體 育 精 神 和 專 注 力 的 測 試 。 受 試 者 完 成 了 三 個 階

段 程 序 。  

在 不 同 的 實 驗 條 件 下 （ 有 水 補 給 、 沒 有 水 攝 取 和 口 腔 沖 洗 三

組 。 結 論 ： 不 同 實 驗 條 件 下 的 差 異 在 比 賽 和 後 場 表 現 的 結 果

發 現 中 度 脫 水 ， 是 會 不 利 足 球 員 踢 球 的 能 力 的 一 個 重 要 因

素 。 然 而 ， 現 在 還 不 清 楚 這 是 否 因 為 本 身 水 分 的 損 失 或 是 消

極 的 心 理 認 知 才 會 造 成 這 樣 的 結 果 出 現 。  

 

第 四 節  E P O C (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 )的 相 關 文 獻 

    

    所 謂 E P O C 就 是 指 運 動 過 後 攝 氧 量 並 不 會 馬 上 恢 復 到 安

靜 時 期 的 攝 氧 量 ， 身 體 還 是 持 續 做 較 高 的 能 量 消 耗 。 從 運 動

期 恢 復 至 安 靜 期 的 攝 氧 量 時 間 的 長 短 ， 就 要 視 運 動 的 強 度 或

運 動 持 續 時 間 而 異 。 以 下 的 資 料 來 自 B a h r ( 2 0 0 3 )收 集 各 學 者

的 實 驗 數 據 所 得 到 的 E P O C 跟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以 及 運 動 強 度 的

關 係 圖 表 2 - 1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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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圖 2 - 1  E P O C跟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以 及 運 動 強 度 的 關 係 圖 表  

 

    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 包 括 了 短 暫 和 持 久 的 兩 個 部 分 ， 雖 然 早

期 的 研 究 表 明 E P O C可 能 會 經 過 幾 個 小 時 之 後 出 現，但 也 有 學

者 得 到 結 論 認 為 E P O C出 現 的 時 間 非 常 短 暫，這 互 相 矛 盾 的 結

果 顯 示 是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和 運 動 強 度 的 差 異 所 導 致 E P O C時 間

的 不 同。早 期 H i l l ( 1 9 2 3 )等 人 提 出 氧 債 的 假 說，認 為 運 動 後 會

有 較 高 攝 氧 量 的 原 因 是 要 償 還 初 期 運 動 的 缺 氧 ， 而 M a r g a r i a  

( 1 9 3 3 )  等 人 將 氧 債 的 概 念 認 為 是 乳 酸 性 的 氧 債，反 應 較 慢 目

的 是 處 理 血 液 中 的 乳 酸 以 及 AT P的 再 生 成。 H e r x h e i m e r  ( 1 9 2 6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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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人 發 現 沒 訓 練 的 人 運 動 過 後 經 過 3 6 ~ 4 8小 時 攝 氧 量 沒 有 恢

復 到 原 本 安 靜 期 的 水 準 ， d e V r i e s  a n d  G r a y ( 1 9 6 3 )等 人 也 發 現

在 經 過 一 個 小 時 有 氧 運 動 之 後 的 六 個 小 時 ， R M R提 升 1 0 %。

在 早 期 的 研 究 中 ， 這 些 學 者 們 並 未 詳 細 交 代 他 們 實 驗 的 運 動

強 度 或 是 持 續 時 間 ， 而 且 也 沒 交 代 其 實 一 些 控 制 上 的 變 因 會

影 響 R M R， 例 如 ： 溫 度 、 食 物 的 攝 取 、 運 動 的 種 類 、 咖 啡 因

的 攝 取 有 無 …等 等 因 素 。 直 至 最 近 1 9 8 4年 G a s s e r  a n d  B r o o k

等 人 提 出 短 暫 運 動 後 ， 攝 氧 量 可 以 在 幾 分 鐘 之 後 恢 復 至 安 靜

期 的 狀 態 ， 若 是 在 長 期 且 激 烈 的 運 動 過 後 ， 恢 復 至 安 靜 期 的

攝 氧 量 將 會 延 長 到 好 幾 個 小 時，這 樣 的 概 念 才 促 使 E P O C的 產

生 。 運 動 期 間 攝 氧 量 的 提 升 也 伴 隨 著 能 量 消 耗 隨 之 增 加 ， 而

運 動 過 後 期 間 ， 心 跳 率 和 攝 氧 量 並 沒 有 馬 上 回 復 到 安 靜 狀

態 ， 仍 持 續 做 較 高 的 能 量 消 耗 以 及 攝 氧 量 ， 這 就 是 所 謂 「 運

動 後 過 攝 氧 量 」 英 文 則 是 E P O C ( E x c e s s  P o s t - E x e r c i s e  O x y g e n  

C o n s u m p t i o n )的 觀 念 。 由 於 影 響 個 人 內 在 差 異 的 因 素 有 肌 肉

中 P C的 再 合 成 、 乳 酸 移 除 、 身 體 溫 度 的 增 高 ， 體 內 激 素 的 增

高 等 等 因 素 ， 使 得 人 體 在 運 動 過 後 仍 保 持 高 耗 氧 的 狀 態 。 但

是 因 為 實 驗 的 內 在 變 因 使 得 E P O C的 介 定 至 今 仍 不 明 確，仍 需

要 大 量 樣 本 才 可 以 。  

    最 早 發 現 運 動 後 仍 持 續 做 高 攝 氧 量 的 概 念 是 在 西 元

1 9 1 0 年 B e n e d i c t 和 C a r p e n t e r 兩 位 學 者 發 表 研 究 的 ， 他 們 發

現 兩 個 不 同 實 驗 組 別 在 運 動 過 後 休 息 的 7 至 1 3 個 小 時，受 試

者 休 息 代 謝 率 ( R M R )提 升 了 1 1 . 1 %。 認 為 E P O C 代 表 了 R M R

的 上 升 情 況，起 初 認 為 運 動 不 只 要 攝 氧，能 量 也 會 隨 之 消 耗，

( H e r x h e i m e r  e t  a l  . , 1 9 2 6 )研 究 五 名 未 接 受 訓 練 的 受 試 者 在 運

動 後 3 6 ~ 4 8 小 時 並 不 會 馬 上 回 復 到 安 靜 狀 態。( E d w a r d s  e t  a l . ,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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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3 5 )  研 究 在 經 過 兩 個 小 時 的 足 球 比 賽 之 後 的 1 5 個 小 時，身

體 的 休 息 代 謝 提 升 了 2 5 %。 ( P a s s m o r e  &  J o h n s o n  1 9 6 0 )發 現

三 名 受 試 者 以 每 小 時 6 . 4 公 里 速 度 走 1 6 公 里 的 路 ， 運 動 後 7

個 小 時 R M R 提 升 了 1 5 %， 而 且 ( d e Vr i e s  &  G r a y  1 9 6 3 )在 有 氧

運 動 也 發 現 了 運 動 後 有 高 攝 氧 量 的 情 況 ， 在 一 個 小 時 的 混 合

有 氧 運 動 之 後 的 六 個 小 時， R M R 提 升 了 1 0 %。但 是 以 上 這 些

學 者 的 研 究 並 沒 有 明 確 的 介 定 運 動 時 間 和 運 動 的 持 續 時 間 為

何 ?只 提 供 了 些 微 的 資 訊 來 描 述 控 制 組 的 情 況，也 沒 有 說 明 受

試 者 的 個 人 因 素 ， 會 影 響 R M R 的 高 低 ， 包 括 了 有 無 攝 取 咖

啡 因 、 主 要 運 動 的 不 可 控 制 因 素 、 食 物 、 溫 度 的 控 制 以 及 個

人 的 心 理 因 素 等 等 ， 在 之 前 的 研 究 都 沒 有 考 量 進 去 ， 以 致 早

期 學 者 們 對 於 E P O C 並 沒 有 很 深 入 的 了 解 。  

    後 來 ， 有 更 多 的 控 制 個 人 因 素 的 研 究 已 經 完 成 ， 使 得 近

期 幾 年 對 於 E P O C有 更 深 入 的 探 討 。 有 一 些 研 究 已 經 證 實 ，

E P O C有 可 能 會 持 續 幾 個 小 時  ， ( G o r e  e t  a l . ,  &  B a h r  e t  a l . ,  

1 9 9 0  /  1 9 9 3 )  ， 但 是 也 有 其 他 研 究 得 出 結 論 認 為 ， E P O C只 行

使 了 短 暫 的 時 間 或 是 沒 有  ( E l l i o t  &  H a g b e r g ,  1 9 8 8 / 1 9 8 0 )。這

些 產 生 矛 盾 的 結 果 ， 如 果 考 慮 到 運 動 強 度 和 持 續 時 間 ， 或 許

就 可 以 有 個 明 確 的 E P O C理 論，另 外 考 慮 性 別 和 不 同 的 運 動 模

式，例 如 無 氧 和 有 氧，這 些 因 素 也 是 有 可 能 會 導 致 E P O C上 的

不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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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本 章 總 結  

 

    心 肺 適 能 的 好 壞 代 表 一 個 人 健 康 狀 況 是 否 良 好 ， 根 據 上

面 的 文 獻 回 顧 發 現 心 肺 適 能 較 好 的 人 (足 球 選 手 )罹 患 心 血 管

疾 病 的 機 率 較 低 。 推 測 心 肺 耐 力 測 驗 方 法 中 ， 對 於 不 同 適 能

水 準 的 受 試 群 體 也 應 使 用 不 同 的 測 驗 方 式 ， 本 實 驗 使 用 的 還

是 以 B r u c e 測 驗 為 主 ， 因 為 這 適 合 體 能 較 好 的 運 動 員 ， 較 容

易 知 道 受 試 者 本 身 的 心 肺 適 能 情 況 。  

    能 量 消 耗 方 面 採 間 接 測 量 法 取 得 數 據 ， 以 較 精 確 的 儀 器

( M e t a M a x 3 B )來 測 量 不 同 族 群 中 受 試 者 能 量 消 耗 的 情 況 。 本

研 究 針 對 足 球 選 手 與 一 般 大 學 生 心 肺 適 能 的 比 較 ， 雖 然 受 限

於 場 地 器 材 的 取 得 ， 以 及 考 慮 到 將 來 對 大 樣 本 施 測 的 便 利

性 ， 仍 用 三 分 鐘 登 階 測 驗 和 跑 步 機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測 驗 來 歸 納

出 國 人 不 同 群 體 中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預 估 模 式 。 跑 步 機 的 測 驗 雖

具 有 高 信 效 度 ， 但 是 測 驗 方 法 較 不 便 利 且 費 時 又 有 危 險 性 ，

不 適 合 測 試 大 量 樣 本 時 實 行 。 雖 然 登 階 測 驗 較 適 合 於 女 性 和

青 少 年 族 群 ， 這 方 面 效 度 較 老 年 人 高 。 但 本 研 究 因 為 受 試 者

屬 於 運 動 能 力 較 高 的 族 群，所 以 將 提 高 登 階 測 驗 的 高 度 (提 高

至 4 5 c m )以 增 加 運 動 負 荷，並 加 入 新 的 指 標 (呼 吸 次 數 )來 提 高

登 階 測 驗 的 信 效 度 以 接 近 跑 步 機 的 信 效 度 ， 以 利 將 來 施 測 大

量 樣 本 時 作 為 評 估 心 肺 適 能 的 指 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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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研究方法 

第 一 節  研 究 架 構 如 下 ：  

 
圖 3 - 1  研 究 架 構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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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 

一 、 實 驗 時 間 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十 月 至 九 十 八 年 六 月 ， 共 八 個 月 。  

二 、 實 驗 地 點  

1.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 體 操 館 二樓 運 動 科 學 中 心 。  

2.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 體 操 館 三 樓 運 動 生 理 學 實 驗 室 。  

第 三 節  實 驗 設 計 (由 左 至 右 )如 圖 3-2所 示 ：  

 

 



 26

 圖 3 - 2  實 驗 設 計 圖  

 

 
圖 3 - 3  實 驗 流 程 圖  

 

一 、 實 驗 程 序  

 
所 有 受 試 者 經 由 預 備 測 試 之 後，至 少 相 隔 2 4 小 時 才 能 進

行 正 式 實 驗 測 試 。  

實 驗 過 程 中 此 實 驗 設 計 規 劃 三 個 小 時 的 實 驗 時 間 ， 包 括

了 最 大 攝 氧 量 和 E P O C 的 測 量，全 程 配 戴 M E TA M A X 3 B 儀 器

與 心 跳 率 表 直 至 實 驗 結 束 。  

最 大 攝 氧 量 的 測 試 流 程 ：  

最 大 攝 氧 量 的 測 試 方 法 是 採 用 B r u c e的 測 試 流 程 。  

實 驗 室 溫 度 控 制 在 2 2 ~ 2 4℃，受 試 者 先 在 跑 步 機 上 走 三 分 鐘 暖

身 適 應 （ 1 . 2  英 里 /小 時 ） ， 選 擇 最 舒 適 速 度 跑 2 0  秒 適 應 ，

休 息 二 分 鐘 後 開 始 在 初 速 1 . 7英 里 /小 時 坡 度 1 0 %跑 3分 鐘（ 每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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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鐘 為 一 個 階 段 ），每 3分 鐘 速 度 依 序 增 加 0 . 8、 0 . 9、 0 . 8、 0 . 8、

0 . 5、 0 . 5  英 里 /小 時 ， 坡 度 每 個 階 段 依 序 增 加 為 2％ ， 跑 到 衰

竭 為 止，  再 做 恢 復 運 動 五 分 鐘。有 關 測 驗 各 階 段 時 間、斜 度

及 速 度 分 別 如 表 3 - 1所 示 ：  

 

一 、  B r u c e  運 動 強 度 如 表 3 - 1 所 示 ：  

表 3 - 1  B r u c e  運 動 強 度  

階 段  持 續 時 間 ( m i n ) 速 度 ( m p h ) 坡 度 ( % )  

1  3  1 . 7  1 0  

2  3  2 . 5  1 2  

3  3  3 . 4  1 4  

4  3  4 . 2  1 6  

5  3  5 . 0   1 8  

6  3  5 . 5   2 0  

7  3  6 . 0   2 2  

 

 

三 分 鐘 登 階 測 驗 實 驗 流 程 ： 

登 階 測 驗 的 測 試 方 法 是 採 用 節 拍 器 頻 率 一 分 鐘 9 6 拍 登 階 高

度 為 4 5 公 分 的 台 階 上 進 行 該 實 驗 講 解 實 驗 儀 器 的 使 用，並 試

聽 節 拍 器 的 頻 率 及 練 習 登 階 的 動 作 。  

測 驗 開 始 前 先 幫 受 試 者 戴 上 M e t a m a x 3 B 儀 器 然 後 開 始 做 上

上 下 下 一 次 四 拍 (先 左 腳 再 右 腳 )的 登 階 測 驗 ， 受 測 時 間 為 三

分 鐘 。  

測 驗『 開 始 』時 ， 節 拍「 1」時 受 試 者 先 以 左 腳 登 上 台 階 ，節

拍 「 2」 時 右 腳 隨 後 登 上 ， 此 時 雙 腿 應 伸 直 。 節 拍 「 3」 時 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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腳 由 台 階 上 下，節 拍「 4」時 右 腳 下 至 地 面 直 至 實 驗 結 束。施

測 者 以 P o l a r 紀 錄 心 跳 率 。 受 試 者 以 坐 姿 進 行 測 量 恢 復 期 心

跳 數 ， 先 休 息 一 分 鐘 後 ， 開 始 量 測 驗 恢 復 心 跳 數 一 分 到 一 分

三 十 秒（ H R - 1）、 二 分 到 二 分 三 十 秒（ H R - 2）、 三 分 到 三 分 三

十 秒 （ H R - 3）， 三 個 恢 復 期 三 十 秒 的 心 跳 數 帶 入 公 式 得 到 心

肺 耐 力 指 數 。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＝ 【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(秒 )  ×  1 0 0】 ÷

【 三 次 心 跳 次 數 總 和 × 2】  

注 意 事 項 : 

1 .  凡 醫 生 指 示 不 可 做 運 動 及 有 心 臟 、 腎 臟 、 肺 臟 、 關 節 炎 、

腿 肌 受 傷 、 高 血 壓 、 糖 尿 病 等 疾 病 者 、 懷 孕 婦 女 皆 不 可 接 受

此 項 測 驗 。  

2 .  應 力 求 正 確 地 完 成 規 定 之 動 作 。  

3 .  先 上 台 階 之 腳 時 也 必 須 先 以 那 隻 腳 下 台 階 。  

4 .  登 階 時 上 半 身 宜 盡 量 挺 直 。  

5 .  登 階 後 雙 腳 要 伸 直 。  

6 .  登 階 速 度 應 符 合 規 定 之 節 拍 。  

7 .  應 避 免 跳 上 跳 下 之 動 作 且 不 可 僅 以 足 尖 上 下 台 階 。  

8 .測 驗 前 應 詳 盡 說 明 ， 並 提 供 適 當 示 範 及 練 習 。  

9 .測 驗 前 二 小 時 要 用 餐 完 畢 。  

實 驗 前 應 避 免 有 劇 烈 運 動 以 及 服 用 大 量 刺 激 性 飲 料 或 者

長 期 服 用 藥 物 、 熬 夜 等 因 素 。 實 驗 前 一 個 小 時 進 入 生 理 學 實

驗 室 ， 並 向 實 驗 參 與 者 詳 盡 說 明 實 驗 目 的 、 流 程 、 方 法 ， 實

驗 前 受 試 者 皆 詳 閱 「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」 (附 錄 表 一 )和 簽 署 「 身

體 活 動 健 康 調 查 表 」(附 錄 表 二 )，填 寫 基 本 資 料 及 測 量 身 高 、

體 重 、 安 靜 基 準 值 、 皮 脂 厚 度 與 體 溫 。  

實 驗 流 程 開 始 介 入 後 ， 未 來 均 須 遵 守 「 流 程 分 析 圖 」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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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驗 規 劃 ； 在 實 驗 過 程 中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均 向 實 驗 研 究 者 告 知

並 尋 求 協 助 ， 不 可 擅 自 拆 除 任 何 實 驗 儀 器 裝 備 。  

 

第 四 節  實 驗 參 與 者 
實 驗 參 與 者 為 台 灣 中 部 1 8 ~ 2 3 歲 無 吸 煙 、 喝 酒 、 肥 胖 症 之 健

康 大 專 男 生 與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 台 中 男 子 足 球 隊 員 。 B M I 在

國 人 正 常 範 圍 內 ( 1 8 . 5 B M I 2 4 . 0 ) (≦ ≦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， 2 0 0 2  )，

並 無 心 血 管 疾 病 、 高 血 壓 (心 縮 壓 ＜ 1 3 0 ㎜ H g， 心 舒 壓 ＜ 8 5

㎜ H g )、 糖 尿 病 、 肺 疾 病 、 肝 與 腎 疾 病 、 骨 骼 及 神 經 肌 肉 障

礙 等 。  

 

第 五 節  身 體 特 徵 測 量  
一 .身 高 、 體 重 測 量   

受 試 者 做 實 驗 之 前 ， 先 脫 去 鞋 襪 於 身 高 體 重 機 上 測 量 ， 就 雙

腳 站 立 位 置 並 眼 睛 平 視 站 直 ， 讀 出 身 高 與 體 重 值 。 身 高 測 量

結 果 以 公 分 為 單 位 ， 計 算 至 小 數 點 一 位 ， 以 下 四 捨 五 入 ； 體

重 測 量 結 果 以 公 斤 為 單 位 ， 計 算 至 小 數 第 一 位 ， 以 下 四 捨 五

入 。   

二 .安 靜 血 壓 值   

以 血 壓 計 測 量 並 記 錄 受 試 者 的 安 靜 收 縮 壓 與 舒 張 壓 ， 測 量 時

受 試 者 採 坐 姿 量 測 左 上 臂 ， 共 測 量 兩 次 並 取 其 低 值 。   

三 .安 靜 心 跳 率   

安 排 受 試 者 於 運 動 生 理 學 實 驗 室 靜 坐 十 分 鐘 後 ， 開 始 測 量 其

安 靜 心 跳 率 ， 由 研 究 者 幫 受 試 者 戴 上 心 跳 監 控 器 （ p o l a r），

觀 察 其 心 跳 最 低 值 為 安 靜 心 跳 率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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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.以 B I A 生 物 電 阻 器 測 量 體 脂 肪 百 分 比   

請 受 試 者 到 運 科 中 心 二 樓 脫 去 鞋 襪 於 上 B I A 生 物 電 阻 器 測

量，就 雙 腳 站 立 位 置 並 眼 睛 平 視 站 直，讀 出 體 脂 肪 的 數 值（ F a t

﹪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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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節  實 驗 儀 器  
一 、 M e t a M a x  3 B  氣 體 分 析 儀 (位 於 生 理 學 實 驗 室 )： 

測 試 方 法 ： B r e a t h - b y - B r e a t h（ L / W / H），  

體  積 ： 2 × 1 2 0 × 1 1 0 × 4 5  m m，  

重  量 ： 6 5 0 g，   

數 據 內 存 ： 8 M B，  

測 試 條 件：溫 度： - 2 0∼ + 4 0 ° C，氣 壓： 5 0 0 - 1 0 5 0 m b a r，濕 度 ：

0 - 9 9 %， 電 池 ： 鋰 電 池 （ 兩 小 時 ， 重 8 0 克 ）  

任 何 個 體 在 實 際 狀 況 下 的 精 確 體 能 評 估 ， 完 全 一 體 化 的 3 通

道 心 電 圖 和 P o l a r 心 率 監 測 ， 提 供 了 大 呼 吸 量 和 呼 吸 頻 率 條

件 下 的 可 靠 性 測 量 ； 有 效 地 監 測 訓 練 進 程 ， 幫 助 運 動 員 取 得

最 佳 的 運 動 能 力  

儀 器 主 要 零 組 件 為：M e t a M a x  3 B 外 盒 系 統、肩 袋 裝 置、樣 本

線、D V C 容 積 變 換 器、三 頻 道 心 電 圖 組 件、遙 測 裝 置 接 收 盒、

P O L A R 心 跳 發 射 器、耳 機、電 池 /充 電 器、 P C 連 接 線、 T r i p l e  

V  容 積 變 換 器 。  

鉛 酸 電 池 (汽 車 電 池 )模 組 ：  

此 廠 牌 為 國 際 牌 4 8 D 2 6 R， 規 格 為 2 5 0 × 1 7 0 × 2 1 0 公 厘 ； 電 壓

數 為 1 2 伏 特 、 電 流 量 為 5 0 安 培 -小 時 、 重 量 為 1 2 公 斤 。  

二 、 筆 記 型 電 腦 ：  

此 筆 電 為 Tw i n h e a d 型 號；其 功 能 為 配 合 儀 器 資 料 儲 存、無 線

電 接 發 器 之 電 源 供 應 器 。 如 圖 3 - 4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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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- 4  實 驗 儀 器 圖  

三 、 P o l a r 心 跳 監 測 器 (位 於 運 動 生 理 學 實 驗 室 )  

此 儀 器 為 隨 身 攜 帶 型 可 連 續 監 測 心 跳 率 的 手 錶 型 心 跳 監

測 器 ， 儀 器 內 部 可 設 定 最 大 值 與 最 小 值 ， 並 於 超 出 此 範 圍 時

發 出 警 告 聲 響 ， 能 提 供 精 確 的 運 動 強 度 量 度 。 實 驗 完 畢 取 下

儀 器 時 ， 經 由 轉 換 取 得 輸 出 資 料 並 加 以 分 析 。  

四 、 跑 步 機 (位 於 運 科 中 心 二 樓 )  

    展 開 規 格 ： 1 6 5 × 7 5 × 1 2 9 C M； 精 密 5 個 L C D 中 文 面 板 操

控 視 窗 ， 可 顯 示 心 跳 、 揚 升 角 度 、 卡 路 里 數 、 跑 步 時 間 、 跑

步 速 度 、體 脂 肪、 距 離。 速 度 可 由 每 小 時 0 . 8 ~ 1 6 公 里， 電 動

升 降 坡 度，角 度 由 0 % ~ 1 0 %自 由 調 整，跑 步 範 圍 4 0 × 1 3 0  C M，

最 大 承 載 量 ： 1 0 5 K G。  

 

電 池 (變 壓 )  面 罩 模 組  主 機 系 統  

 無 線 裝 置 模 組  Polar心 跳 錶 專 用 筆 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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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七 節  資 料 處 理 與 統 計 分 析  

 

本 研 究 所 有 資 料 均 採 用 S P S S  1 4 . 0  f o r  W i n d o w s 統 計 套 裝

軟 體 進 行 統 計 處 理 與 分 析 ， 顯 著 水 準 訂 為 α＝ . 0 5， 採 用 之 統

計 方 式 如 下 ：  

  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示 大 專 院 校 男 生 之 各 項 生 理 基 本 資 料 ，

最 大 心 跳 率 、 最 大 攝 氧 量 、 能 量 消 耗 … …等 。  

    用 t 檢 定 法 來 比 較 足 球 員 與 大 學 生 的 能 量 消 耗 和 最 大 攝

氧 量 ， 並 使 用 多 元 回 歸 分 析 檢 定 年 齡 、 身 高 、 體 重 、 身 體 質

量 指 數 、 身 體 組 成 、 總 步 數 、 耗 氧 量 、 心 跳 率 、 心 跳 數 各 變

項 與 能 量 消 耗 之 預 測 能 力 ， 經 由 初 步 分 析 結 果 評 估 適 合 實 際

應 用 之 回 歸 方 程 式 。  

 

第 八 節  預 期 效 果  

 

    利 用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來 探 討 足 球 選 手 與 體 育 院 校 男 學 生

心 肺 適 能 的 差 異 並 比 較 其 能 量 消 耗 的 不 同 ， 根 據 國 內 外 的

研 究 指 出 ： 足 球 員 的 心 肺 耐 力 比 一 般 的 大 學 生 還 要 來 得

好 ， 屬 於 常 模 中 的 優 勢 族 群 。 而 心 肺 耐 力 的 推 估 可 藉 由 本

研 究 以 改 良 式 登 階 式 測 驗 便 利 且 安 全 的 方 式 計 算 出 來 ， 因

此 ， 藉 由 計 算 人 體 的 最 大 攝 氧 量 之 心 跳 數 與 能 量 消 耗 的 關

係 ， 以 回 歸 方 式 呈 現 必 有 高 度 相 關 ， 藉 此 建 立 大 學 生 心 肺

耐 力 相 關 曲 線 。 足 球 運 動 員 跑 步 機 跑 走 測 驗 預 測 最 大 攝 氧

量 效 度 高 於 三 分 鐘 登 階 測 驗 。 體 育 院 校 男 大 學 生 跑 步 機 跑

走 測 驗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效 度 高 於 三 分 鐘 登 階 測 驗 。 三 分 鐘

登 階 測 驗 加 入 新 的 指 標 後 ， 信 效 度 會 提 高 ， 使 得 方 程 式 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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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 易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。 並 且 單 一 利 用 人 體 的 心 跳 數 來 有 效

地 預 測 人 體 總 能 量 消 耗 之 相 關 性 ； 將 來 每 個 人 從 事 運 動 時

可 以 因 為 本 身 的 最 大 攝 氧 量 來 調 整 訓 練 量 ， 達 到 運 動 強 度

與 能 量 消 耗 之 間 的 平 衡 ， 而 不 會 造 成 運 動 傷 害 或 是 沒 達 到

運 動 的 目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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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結果 

 

    本 章 主 要 是 呈 現 受 試 者 實 驗 所 得 的 數 據 結 果 ， 再 加 以 統

計 分 析 ， 內 容 敘 述 共 分 為 六 個 小 節 ： 第 一 節 為 受 試 者 基 本 資

料 之 分 析 、 第 二 節 為 受 試 者 基 本 安 靜 生 理 指 標 、 第 三 節 為 不

同 組 別 的 各 項 生 理 指 標 之 比 較 、 第 四 節 為 不 同 組 別 及 整 體 各

項 生 理 數 值 之 相 關 ， 第 五 節 為 以 最 佳 的 生 理 指 標 來 預 測 最 大

攝 氧 量 和 能 量 消 耗  

 

第 一 節 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之 分 析  

 

    此 次 接 受 實 驗 之 受 試 者 分 為 兩 個 組 別，第 一 組 <足 球 隊 >

為 就 讀 於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  (台 中 )  男 子 足 球 選 手 二 十 一

位，第 二 組 <一 般 生 >為 就 讀 於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 的 男 大 學 生

十 一 位 ， 全 部 受 試 者 基 本 生 理 條 件 以 平 均 數 ±標 準 差 呈 現 如

表 4 - 1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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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

組 別    身 高 (公 分 ) B M I  年 齡 (歲 )  

足 球 員  平 均 值 1 7 3 . 1 4  2 1 . 9 9  2 0 . 0 5  

 人 數  2 1 . 0 0  2 1 . 0 0  2 1 . 0 0  

 標 準 差 4 . 5 6  0 . 9 8  1 . 3 2  

一 般 生  平 均 值 1 7 4 . 0 0  2 2 . 2 3  2 5 . 0 0  

 人 數  1 1 . 0 0  1 1 . 0 0  1 1 . 0 0  

 標 準 差 6 . 1 2  2 . 0 2  2 . 4 1  

整 體  平 均 值 1 7 3 . 4 4  2 2 . 0 7  2 1 . 7 5  

 人 數  3 2 . 0 0  3 2 . 0 0  3 2 . 0 0  

  標 準 差 5 . 0 7  1 . 4 0  2 . 9 5  

 

 

第 二 節  受 試 者 基 本 安 靜 生 理 指 標  

 

    受 試 者 於 最 大 攝 氧 量 測 試 完 的 兩 個 半 小 時 之 後 ， 在 無 外

力 干 擾 的 狀 況 下 坐 於 椅 子 上 休 息 至 實 驗 結 束 ， 所 測 得 各 項 安

靜 生 理 值 分 別 為 足 球 員 安 靜 攝 氧 量 為 4 . 0 5 ±  0 . 8 m l / k g / m i n、安

靜 心 跳 率 5 8 . 5 ± 7 . 0 2 b p m， 一 般 生 安 靜 攝 氧 量 為 4 . 0 1  ±  0 . 7 4  

m l / k g / m i n、 安 靜 心 跳 率 6 8 . 2 7  ±  7 . 3 5 b p m， 受 試 者 各 項 安 靜

生 理 值 如 表 4 - 2 所 示 ， 全 部 受 試 者 基 本 生 理 條 件 以 平 均 數 ±

標 準 差 呈 現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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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受 試 者 各 項 安 靜 生 理 值 

       

組 別    安 靜 攝 氧 量 安 靜 心 跳 率  

足 球 隊  平 均 值  4 . 0 1  5 8 . 0 5  

 標 準 差  0 . 8 0  7 . 1 4  

一 般 生  平 均 值  4 . 0 1  6 8 . 2 7  

 標 準 差  0 . 7 4  7 . 3 5  

整 體  平 均 值  4 . 0 1  6 1 . 5 6  

  標 準 差  0 . 7 7  8 . 6 4  

 

 

 

第 三 節   不 同 組 別 的 各 項 生 理 指 標 之 比 較  

 

一 、  不 同 組 別 受 試 者 在 跑 步 機 最 大 攝 氧 量 之 比 較  

    每 位 受 試 者 經 過 穿 戴 氣 體 分 析 儀 器 之 後 ， 從 生 理 學 實 驗

室 進 入 二 樓 運 科 中 心 進 行 最 大 攝 氧 量 之 測 試 ， 測 試 流 程 為

B r u c e，受 試 者 均 在 跑 步 機 跑 到 衰 竭 的 情 況 下 停 止 運 動，大 學

生 的 最 大 攝 氧 量 平 均 為 4 8 . 0 8 ±  5 . 8 3 m l / k g / m i n，足 球 員 的 最 大

攝 氧 量 平 均 為 5 7 . 7 9 ±  5 . 0 1 m l / k g / m i n，以 獨 立 樣 本 t -考 驗 發 現

最 大 攝 氧 量 足 球 員 顯 著 高 於 大 學 生 ， 也 就 是 代 表 足 球 員 的 心

肺 耐 力 普 遍 優 於 大 學 生 ， 結 果 如 表 4 - 3 及 圖 4 - 1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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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不 同 組 別 受 試 者V‧O 2 m a x比 較  

項 目 組 別  人 數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t 值  p 值

V‧O 2 M A X 一 般 生  1 1 . 0 0  4 8 . 0 8  5 . 8 3  4 . 9 3  0 . 0 0 *  

  足 球 隊  2 1 . 0 0  5 7 . 7 9  5 . 0 1      

  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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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1  不 同 組 別 受 試 者 在 跑 步 機 最 大 攝 氧 量 比 較 圖  

 

二 、  不 同 組 別 受 試 者 在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與 呼 吸 次 數 之 比 較  

 

    每 位 受 試 者 經 過 穿 戴 氣 體 分 析 儀 器 之 後 ， 在 生 理 學 實 驗

室 內 進 行 三 分 鐘 登 階 測 驗 並 計 算 運 動 後 一 分 到 一 分 半 的 心 跳

數 及 呼 吸 次 數 、 二 分 到 二 分 半 的 心 跳 數 及 呼 吸 次 數 、 三 分 到

三 分 半 的 心 跳 數 及 呼 吸 次 數 ， 三 個 恢 復 期 三 十 秒 的 心 跳 數 帶

入 公 式 得 到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， 而 另 外 計 算 三 個 恢 復 期 的 呼 吸 次

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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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 的 總 和。結 果 發 現 大 學 生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平 均 為 5 0 . 5 ± 6 . 3 5，

足 球 員 平 均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為 6 4 . 9 7 ± 9 . 6 0， 兩 組 之 間 足 球 員 顯

著 高 於 一 般 生 。 大 學 生 呼 吸 次 數 平 均 為 7 1 . 2 9 ± 1 2 . 4 5 次 ， 足

球 員 呼 吸 次 數 平 均 為 7 0 . 2 5 ± 1 0 . 3 5 次，兩 組 之 間 無 顯 著 差 異，

結 果 如 表 4 - 4 所 示 ：  

 

表 4 - 4不 同 組 別 受 試 者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與 呼 吸 次 數 之 比 較  

項 目 組 別  人 數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t 值  p 值

心 肺 耐 力

指 數  
一 般 生  7 . 0 0  5 0 . 5 0  6 . 3 5  - 3 . 6 9  0 . 0 0 *  

 足 球 隊  2 0 . 0 0  6 4 . 9 7  9 . 6 0    

呼 吸 次 數  一 般 生  7 . 0 0  7 1 . 2 9  1 2 . 4 5  0 . 2 1 7  0 . 8 3  

  足 球 隊  2 0 . 0 0  7 0 . 2 5  1 0 . 3 5      

* p < . 0 5  

 

三 、  不 同 組 別 受 試 者 在 心 跳 數 與 能 量 消 耗 之 比 較  

 

每 位 受 試 者 在 進 行 最 大 攝 氧 量 測 試 之 後 ， 進 入 到 實 驗 室 進 行

E P O C 的 測 量 ， 在 整 個 實 驗 流 程 中 全 程 穿 戴 實 驗 儀 器 ， 並 讓

受 試 者 完 全 休 息 至 恢 復 到 安 靜 時 的 狀 態 ， 在 這 段 期 間 當 中 不

可 進 行 任 何 運 動 或 是 飲 食 ， 以 全 程 記 錄 心 跳 數 與 能 量 消 耗 ，

並 分 為 運 動 和 休 息 期 間 兩 部 分 來 看 ， 結 果 發 現 一 般 生 運 動 期

間 心 跳 數 為 3 4 4 4 . 9 1  ±  1 5 4 9 . 7 8 次  ， 能 量 消 耗 為 5 4 3 . 8 1  ±  

1 7 8 . 3 6 k a c l  ， 足 球 員 運 動 期 間 心 跳 數 3 1 4 2 . 5 7  ±   1 1 0 6 . 2 9

次 ， 能 量 消 耗 為 6 5 8 . 2 1  ±  2 2 2 . 0 3 k c a l； 一 般 生 休 息 期 間 心 跳

數 為 1 3 3 7 3 . 2 7  ±  3 5 1 4 . 0 4 次 ， 能 量 消 耗 7 3 7 . 3 1 ± 2 2 9 . 1 7 k c a l 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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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 球 員 休 息 期 間 心 跳 數 為 1 0 9 2 8 . 3 3  ±  1 8 0 5 . 7 0 次 ， 能 量 消 耗

為 6 7 1 . 4 2  ±  1 8 1 . 4 6 k c a l。 一 般 生 平 均 總 心 跳 數 為 1 6 2 1 5 . 7 3  ±  

3 6 2 3 . 4 8 次 及 總 能 量 消 耗 為 1 2 8 1 . 1 2  ±  3 1 4 . 6 4  k c a l， 足 球 員 平

均 心 跳 數 1 3 9 1 8 . 0 0  ±  1 9 1 0 . 7 6 次 及 能 量 消 耗 為 1 3 3 8 . 6 3  ±  

3 6 1 . 5 3  k c a l， 在 休 息 心 跳 數 及 總 心 跳 發 現 兩 組 之 間 有 顯 著 差

異 ， 而 在 能 量 消 耗 方 面 則 都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結 果 如 表 4 - 5、 4 - 6

所 示 ：  

表 4 - 5不 同 組 別 在 運 動 及 休 息 心 跳 數 與 能 量 消 耗 變 異 數 分 析

摘 要 表  

A N O V A              

    平 方 和 d f 平 均 平 方 和 F 檢 定  顯 著 性  

休 息 心 跳 數  組 間  4 3 1 5 1 7 2 8 . 6 2  1 . 0 0  4 3 1 5 1 7 2 8 . 6 2  6 . 8 6  0 . 0 1 *  

 組 內  1 8 8 6 9 5 2 9 8 . 8 5  3 0 . 0 0  6 2 8 9 8 4 3 . 2 9    

 總 和  2 3 1 8 4 7 0 2 7 . 4 7  3 1 . 0 0     

休 息 能 量 消 耗  組 間  3 1 3 4 2 . 2 8  1 . 0 0  3 1 3 4 2 . 2 8  0 . 7 9  0 . 3 8  

 組 內  1 1 8 3 7 1 3 . 0 0  3 0 . 0 0  3 9 4 5 7 . 1 0    

 總 和  1 2 1 5 0 5 5 . 2 8  3 1 . 0 0     

運 動 心 跳 數  組 間  6 5 9 8 5 1 . 9 5  1 . 0 0  6 5 9 8 5 1 . 9 5  0 . 4 1  0 . 5 3  

 組 內  4 8 4 9 5 6 4 6 . 0 5  3 0 . 0 0  1 6 1 6 5 2 1 . 5 4    

 總 和  4 9 1 5 5 4 9 8 . 0 0  3 1 . 0 0     

運 動 能 量 消 耗  組 間  9 4 4 6 7 . 6 7  1 . 0 0  9 4 4 6 7 . 6 7  2 . 1 7  0 . 1 5  

 組 內  1 3 0 4 0 9 9 . 9 5  3 0 . 0 0  4 3 4 7 0 . 0 0    

  總 和  1 3 9 8 5 6 7 . 6 2  3 1 . 0 0        

* p < . 0 5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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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6不 同 組 別 受 試 者 在 總 心 跳 數 與 總 能 量 消 耗 比 較  

項 目  組 別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t 值  p 值

總 心 跳 數  一 般 生  1 6 8 1 8 . 1 8  3 2 9 9 . 6 6  2 . 9 3  0 . 0 1 *  

 足 球 隊  1 4 0 7 0 . 9 0  2 0 1 7 . 1 1    

總 能 量 消 耗  一 般 生  1 2 8 1 . 1 2  3 1 4 . 6 4  - 0 . 3 8  0 . 7 1  

  足 球 隊  1 3 2 9 . 6 2  3 5 4 . 7 9      

* p < . 0 5 (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)  

 

 

 

 

四 、 不 同 組 別 受 試 者 在 各 階 段 E P O C 生 成 量 之 比 較 

 

    每 位 受 試 者 在 經 過 最 大 攝 氧 量 測 試 之 後 ， 均 有 2 個 小 時

半 的 坐 式 休 息 時 段 ， 運 動 完 後 的 第 一 個 小 時 設 為 E P O C 1 階

段，運 動 完 後 的 一 至 二 小 時 設 為 E P O C 2 階 段，及 最 後 半 小 時

則 是 E P O C 3 階 段 ， 受 試 者 均 在 體 操 館 3 F 的 運 動 生 理 學 實 驗

室 休 息 ， 實 驗 期 間 給 予 受 試 者 看 電 影 或 是 聽 音 樂 ， 以 免 受 試

者 睡 著 造 成 實 驗 誤 差 的 結 果 ， 並 且 不 能 攝 取 水 分 直 到 實 驗 結

束，結 果 發 現 不 同 組 別 受 試 者 E P O C 的 階 段 1、 2 及 總 和 皆 有

顯 著 差 異 ， 一 般 生 的 E P O C 生 成 量 顯 著 高 於 足 球 員 ， 而 全 部

足 球 員 休 息 在 第 三 階 段 的 休 息 皆 沒 有 E P O C 的 產 生 。 將 所 收

集 到 的 數 據 以 表 4 - 7 和 4 - 8 及 圖 4 - 2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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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7不 同 組 別 及 時 段 E P O C的 比 較  

組 別  E P O C 1 E P O C 2 E P O C 3  

足 球 隊  平 均 值 7 . 3 0  0 . 0 7  0 . 0 0  

 標 準 差 1 . 6 6  0 . 3 1  0 . 0 0  

一 般 生  平 均 值 9 . 8 0  1 . 3 8  0 . 0 2  

 標 準 差 2 . 0 1  1 . 6 0  0 . 0 7  

整 體  平 均 值 8 . 1 9  0 . 5 3  0 . 0 1  

  標 準 差 2 . 1 4  1 . 1 5  0 . 0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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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2  不 同 組 別 及 時 段 E P O C的 比 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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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8不 同 組 別 E P O C的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   平 方 和 自 由 度
平 均 平

方 和

F 檢

定  
顯 著 性

E P O C 1  組 間  4 4 . 2 8  1 . 0 0  4 4 . 2 8  1 3 . 7 9  0 . 0 0 *  

 組 內  9 3 . 1 1  2 9 . 0 0  3 . 2 1    

 總 和  1 3 7 . 3 8  3 0 . 0 0     

E P O C 2  組 間  1 2 . 2 1  1 . 0 0  1 2 . 2 1  1 2 . 9 5  0 . 0 0 *  

 組 內  2 7 . 3 4  2 9 . 0 0  0 . 9 4    

 總 和  3 9 . 5 5  3 0 . 0 0     

E P O C 3  組 間  0 . 0 0  1 . 0 0  0 . 0 0  1 . 8 7  0 . 1 8  

 組 內  0 . 0 5  2 9 . 0 0  0 . 0 0    

 總 和  0 . 0 6  3 0 . 0 0     

總

E P O C  
組 間  9 8 . 8 1  1 . 0 0  9 8 . 8 1  3 6 . 8 5  0 . 0 0 *  

 組 內  7 7 . 7 6  2 9 . 0 0  2 . 6 8    

  總 和  1 7 6 . 5 7  3 0 . 0 0        

* p < . 0 5        

 

 

第 四 節  不 同 組 別 及 整 體 各 項 生 理 數 值 之 相 關  

 

    本 研 究 數 據 將 各 種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指 標 來 與 各 種 生 理 值 做

一 個 相 關 ， 代 表 性 指 標 包 括 了 最 大 攝 氧 量 、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、

能 量 消 耗 及 總 E P O C 與 各 數 值 之 相 關 。 結 果 發 現 一 般 生 的 最

大 攝 氧 量 與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無 顯 著 相 關 ( r = 0 . 1 4 )，能 量 消 耗 有 顯

著 正 相 關 ( r = 0 . 7 7 1 )， 呼 吸 次 數 有 顯 著 負 相 關 ( r = - 0 . 8 7 0 )。 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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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P O C 和 E P O C 1 及 E P O C 3 則 有 顯 著 相 關 ( r = - 0 . 8 3 3、 0 . 6 3 2 )。

心 肺 耐 力 指 數 方 面 則 與 各 數 值 都 無 顯 著 相 關 。 結 果 如 相 關 矩

陣 表 4 - 9 所 示 ：  

表 4 - 9一 般 生 各 項 生 理 值 之 相 關 矩 陣  

 

 

 

 

 

 項 目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 0  

V‧O 2 m a x  1 . 0 0 0  - 0 . 2 6 1  0 . 3 6 6  - 0 . 5 2 1  - 0 . 5 8 3  - 0 . 0 7 8  - 0 . 4 2 1  . 7 7 1 ( * * )  0 . 1 4 0  - . 8 7 0 ( * )

B M I  1 . 0 0 0  0 . 2 2 7  0 . 1 5 2  0 . 1 2 6  0 . 4 0 1  0 . 1 2 5  0 . 0 5 4  0 . 2 5 8  0 . 5 0 1  

E P O C 1   1 . 0 0 0  - 0 . 5 2 2  - . 8 3 3 ( * * ) . 6 3 2 ( * ) - 0 . 4 4 7  0 . 5 6 1  0 . 1 7 6  0 . 4 2 5  

E P O C 2    1 . 0 0 0  0 . 4 9 0  0 . 3 3 0  0 . 3 0 9  - 0 . 4 1 4  - 0 . 5 6 8  0 . 2 1 6  

E P O C 3    1 . 0 0 0  - 0 . 4 6 5  0 . 4 8 7  - . 6 1 2 ( * )  . ( a )  . ( a )

總 E P O C    1 . 0 0 0  - 0 . 2 1 0  0 . 2 3 9  - 0 . 1 1 9  0 . 4 5 3  

心 跳 數    1 . 0 0 0  - 0 . 3 4 8  - 0 . 1 4 0  0 . 2 2 2  

能 量 消

耗    
1 . 0 0 0  0 . 4 4 2  - . 7 7 9 ( * )

心 肺 耐

力 指 數     
1 . 0 0 0  - 0 . 3 2 1  

呼 吸 次

數      1 . 0 0 0  

p < . 0 5  *  p < . 0 1  

* *  

( a ) 無 法 計 算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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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 球 員 的 最 大 攝 氧 量 與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無 顯 著 相 關 ( r = 0 . 2 4 7 )，

能 量 消 耗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( r = 0 . 5 6 6 ) ， E P O C 2 有 顯 著 負 相 關

( r = - 0 . 5 0 3 )。 總 E P O C 和 E P O C 1 則 有 顯 著 相 關 ( r = - 0 . 9 8 1 )。 呼

吸 次 數 與 心 跳 數 有 顯 著 負 相 關 ( r = - 0 . 5 5 )。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方 面

則 與 各 數 值 都 無 顯 著 相 關 。 結 果 如 相 關 矩 陣 表 4 - 1 0 所 示 ：  

 

表 4 - 1 0足 球 員 各 項 生 理 值 之 相 關 矩 陣  

 

 

 

 

 

 項 目  1  2  3  4  5 6  7  8  9  1 0  

V‧O 2 m a x  1 . 0 0 0  0 . 1 1 9  - 0 . 1 4 2  - . 5 0 3 ( * ) . ( a ) - 0 . 2 4 0  0 . 2 1 5  . 5 6 6 ( * * )  0 . 2 4 7  - 0 . 3 4 9  

B M I   1 . 0 0 0  0 . 3 7 5  - 0 . 3 0 9  . ( a ) 0 . 3 1 5  0 . 3 7 4  0 . 1 8 0  - 0 . 0 6 4  - 0 . 2 7 8  

E P O C 1    1 . 0 0 0  - 0 . 1 0 1  . ( a ) . 9 8 1 ( * * ) 0 . 0 0 6  0 . 3 6 1  - 0 . 0 2 9  - 0 . 1 7 2  

E P O C 2    1 . 0 0 0  . ( a ) 0 . 0 9 4  0 . 1 1 2  - 0 . 1 7 6  0 . 1 8 2  0 . 1 4 7  

E P O C 3    . ( a ) . ( a ) . ( a ) . ( a )  . ( a )  . ( a )

總 E P O C    1 . 0 0 0  0 . 0 2 8  0 . 3 2 7  0 . 0 0 7  - 0 . 1 4 3  

心 跳 數    1 . 0 0 0  0 . 3 8 2  - 0 . 2 2 2  - . 5 5 0 ( * )

能 量 消 耗    1 . 0 0 0  0 . 2 1 3  - 0 . 4 4 0  

心 肺 耐 力

指 數     
1 . 0 0 0  - 0 . 2 1 6  

呼 吸 次 數      1 . 0 0 0  

* p < . 0 5   * * p < . 0 1  ( a ) 無 法 計 算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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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 體 的 最 大 攝 氧 量 與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有 顯 著 相 關 ( r = 0 . 5 2 6 )， 能

量 消 耗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( r = 0 . 5 1 6 ) ， E P O C 2 有 顯 著 負 相 關

( r = - 0 . 6 3 7 )。 總 E P O C 和 E P O C 1 則 有 顯 著 相 關 ( r = 0 . 8 7 0 )。 呼

吸 次 數 與 最 大 攝 氧 量 和 能 量 消 耗 有 顯 著 負 相 關 ( r = - 0 . 3 9 4、

r = - 0 . 4 7 1 )。 結 果 如 相 關 矩 陣 表 4 - 1 1 所 示 ：  

 

 

表 4 - 1 1整 體 各 項 生 理 值 之 相 關 矩 陣  

 

 

 

 項 目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

V‧O 2 m a x  1 . 0 0 0 - 0 . 1 1 4  - 0 . 3 1 6 - . 6 3 7 ( * * ) - . 4 3 5 ( * ) - . 5 9 5 ( * * ) - 0 . 3 5 4  . 5 1 6 ( * * )  . 5 2 6 ( * * )

B M I   1 . 0 0 0  0 . 2 2 3 0 . 1 0 4 0 . 1 1 8 0 . 2 8 4 0 . 2 1 9  0 . 1 0 3  0 . 0 8 4

E P O C 1    1 . 0 0 0 0 . 0 7 7 - 0 . 2 9 9 . 8 7 0 ( * * ) 0 . 0 4 3  0 . 3 4 5  - 0 . 3 7 3

E P O C 2     1 . 0 0 0 . 5 1 9 ( * * ) . 5 3 8 ( * * ) . 4 1 8 ( * )  - 0 . 2 5 4  - . 4 3 2 ( * )

E P O C 3      1 . 0 0 0 - 0 . 0 0 5 . 4 4 8 ( * )  - 0 . 3 3 6  . ( a )

總

E P O C       
1 . 0 0 0 0 . 2 3 9  0 . 1 3 4  - . 4 4 2 ( * )

心 跳 數        1 . 0 0 0  0 . 0 0 4  - . 4 1 5 ( * )

能 量 消

耗         
1 . 0 0 0  0 . 2 5

心 肺 耐

力 指 數          
1 . 0 0 0

* p < . 0 5   * * p < . 0 1  ( a ) 無 法 計 算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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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最 佳 的 生 理 指 標 來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及 能 量 消

耗  

 

(一 )以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 

 

本 研 究 先 以 最 大 攝 氧 量 （ V‧O 2 m a x） 為 依 變 項 ， 心 肺 耐 力 指 數

為 自 變 項，以 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 1 5 . 0 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簡 單 迴 歸

分 析 ， 採 用 強 迫 進 入 法 ， 結 果 得 到 迴 歸 公 式 如 下 ：  

Y ˆ  = 1 7 . 4 8 3 + 0 . 7 9 4 2 X 1  

Y ˆ  =  V‧O 2 m a x（ m l / k g / m i n） ( R = 0 . 4 7 8， R ^ 2 = 0 . 2 2 9 )  

X 1 =心 肺 耐 力 指 數  

其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之 簡 單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詳 如

（ 表 4 - 1 2） 。 迴 歸 分 析 圖 表 如 圖 4 - 4。  

 

 

表 4 - 1 2心 肺 耐 力 指 數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之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
平 均 平

方 和
F 檢 定 顯 著 性  

R  平

方

迴 歸 變 異 2 5 5 . 6 9  1 . 0 0  2 5 5 . 6 9  7 . 4 2  0 . 0 1 *  0 . 2 2 9  

殘 差 變 異 8 6 1 . 0 4  2 5 . 0 0  3 4 . 4 4     

總 變 異 1 1 1 6 . 7 3  2 6 . 0 0          

* p < . 0 5    

 



 48

簡單迴歸 y = 0.7942x + 17.483

R
2
 = 0.22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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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4  以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迴 歸 分 析 圖  

 

(二 )以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加 呼 吸 次 數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

 

本 研 究 再 以 最 大 攝 氧 量 （ V‧O 2 m a x） 為 依 變 項 ， 心 肺 耐 力 指 數

與 呼 吸 次 數 為 自 變 項，以 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 1 5 . 0  套 裝 軟 體 進

行 多 元 迴 歸 分 析，採 用 強 迫 進 入 法，結 果 得 到 迴 歸 公 式 如 下： 

Y ˆ  = 5 1 . 9 7 5 + 0 . 2 4 9 X 1 - 0 . 1 7 2 X 2  

Y ˆ  =  V‧O 2 m a x（ m l / k g / m i n） ( R = . 5 5 1， R ^ 2 = . 3 0 3 )  

X 1 =心 肺 耐 力 指 數  

X 2 =呼 吸 次 數  

其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與 呼 吸 次 數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

摘 要 表 詳 如 （ 表  4 - 1 3）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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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3 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加 呼 吸 次 數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之 迴 歸 分

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平 方 和  自 由 度
平 均 平

方 和
F 檢 定  顯 著 性  R  平 方

迴 歸 變 異  3 3 8 . 8 6  2 . 0 0  1 6 9 . 4 3  5 . 2 3  0 . 0 1 *  0 . 3 0 3 0  

殘 差 變 異  7 7 7 . 8 6  2 4 . 0 0  3 2 . 4 1     

總 變 異  1 1 1 6 . 7 3  2 6 . 0 0          

* p < . 0 5    

     

 

以 上 面 兩 張 表 結 果 來 做 比 較 ， 發 現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再 加 入 呼

吸 次 數 的 確 會 提 高 解 釋 變 異 程 度 從 2 2 . 9 %增 加 到 3 0 . 3 %，也 就

是 說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加 入 呼 吸 次 數 的 確 會 增 加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

的 準 確 性 。  

 

(三 )以 總 E P O C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 

本 研 究 再 以 最 大 攝 氧 量（ V‧O 2 m a x）為 依 變 項，總 E P O C為 自 變

項 ， 以 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 1 5 . 0 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簡 單 迴 歸 分 析 ，

採 用 強 迫 進 入 法 ， 結 果 得 到 迴 歸 公 式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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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POC預測最大攝氧量y = -0.202x + 19.7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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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5  以 總 E P O C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迴 歸 分 析 圖  

 

 

(四 )以 最 佳 生 理 值 預 測 能 量 消 耗  

 

本 研 究 結 果 以 最 佳 生 理 值 預 測 能 量 消 耗 ， 預 測 變 項 包 括 了

V‧O 2 m a x、年 齡、心 跳 數，再 加 入 總 E P O C計 算 迴 歸 公 式 分 為 總

能 量 消 耗 、 運 動 能 量 消 耗 及 休 息 能 量 消 耗 三 種 ， 以 強 制 進 入

法 結 果 得 到 迴 歸 公 式 如 下 ：  

1 .預 測 總 能 量 消 耗 多 元 迴 歸 公 式  

Y ˆ  = 2 6 . 4 8 2 X 1 + 5 3 . 3 4 3 X 2 + 0 . 0 2 8 X 3 + 8 4 . 0 6 9 X 4 - 3 3 2 3 . 4 2 5  

Y ˆ  =總 能 量 消 耗 （ k c a l） ( R = 0 . 8 0 6， R 2 = 0 . 6 5 0 )  

X 1 =年 齡  

X 2 =  V‧O 2 m a x   

X 3 =心 跳 數  

X 4 =總 E P O C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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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生 理 指 標 預 測 能 量 消 耗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詳 如 （ 表  

4 - 1 4、 4 - 1 5） ：  

 

表 4 - 1 4以 生 理 值 預 測 總 能 量 消 耗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平 方 和 自 由 度
平 均 平 方

和
F 檢 定  顯 著 性

迴 歸 變 異  2 2 8 9 1 8 7 . 7 8  4 . 0 0  5 7 2 2 9 6 . 9 4  1 2 . 5 1  0 . 0 0 *  

殘 差 變 異  1 2 3 5 2 3 7 . 4 9  2 7 . 0 0  4 5 7 4 9 . 5 4    

總 變 異  3 5 2 4 4 2 5 . 2 7  3 1 . 0 0     

* p < . 0 5   

   

 

 

表 4 - 1 5總 能 量 消 耗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模 式 R  R 平 方
調 整 過 的 R

平 方

估 計 標

準 誤

D u r b i n - W a t s o n

檢 定

1 . 0 0  0 . 8 1  0 . 6 5 0 . 6 0 2 1 3 . 8 9 2 . 2 6 6

預 測 變 項 :  年 齡 、 V‧O 2 m a x、 總 心 跳 數 、 總 E P O C   

自 變 項 :  能 量 消 耗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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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預 測 運 動 能 量 消 耗 多 元 迴 歸 公 式  

Y ˆ  = 1 5 . 4 8 9 X 1 - 2 1 . 5 6 5 X 2 + 0 . 0 5 1 X 3 - 1 0 5 6 . 8 1 4  

Y ˆ  =運 動 能 量 消 耗 （ k c a l） ( R = . 7 4 7， R 2 = . 5 5 8 )  

X 1 =年 齡  

X 2 =  V‧O 2 m a x  

X 3 =心 跳 數  

其 生 理 指 標 預 測 能 量 消 耗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詳 如 （ 表  

4 - 1 6、 4 - 1 7） ：  

 

表 4 - 1 6以 生 理 值 預 測 運 動 能 量 消 耗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檢 定  顯 著 性

迴 歸 變 異  7 7 9 8 3 2 . 1 8  3 . 0 0  2 5 9 9 4 4 . 0 6  1 1 . 7 6  0 . 0 0 *  

殘 差 變 異  6 1 8 7 3 5 . 4 4  2 8 . 0 0  2 2 0 9 7 . 6 9    

總 變 異  1 3 9 8 5 6 7 . 6 2  3 1 . 0 0     

* p < . 0 5   

 

表 4 - 1 7運 動 能 量 消 耗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模 式  R  
R 平

方

調 整 過 的 R

平 方

估 計 標

準 誤

D u r b i n - W a t s o n

檢 定

1 . 0 0  0 . 7 5  0 . 5 6  0 . 5 1  1 4 8 . 6 5  1 . 7 9

預 測 變 項 :  年 齡 、 V‧O 2 m a x、 運 動 心 跳 數  

自 變 項 :  運 動 能 量 消 耗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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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預 測 休 息 能 量 消 耗 多 元 迴 歸 公 式  

Y ˆ  = 2 9 . 8 9 3 X 1 + 1 8 . 8 4 4 X 2 + 0 . 0 2 8 X 3 - 1 3 1 5 . 2 6 2  

Y ˆ  =休 息 能 量 消 耗 （ k c a l） ( R = . 4 6 6， R 2 = . 2 1 7 )  

X 1 =年 齡  

X 2 =  V‧O 2 m a x  

X 3 =心 跳 數  

其 生 理 指 標 預 測 能 量 消 耗 之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詳 如 （ 表  

4 - 1 8、 4 - 1 9） ：  

 

表 4 - 1 8以 生 理 值 預 測 休 息 能 量 消 耗 變 異 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變 異 來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
平 均 平

方 和
F 檢 定  顯 著 性

迴 歸 變 異 2 6 3 8 5 5 . 8 5  3 . 0 0  8 7 9 5 1 . 9 5  2 . 5 9  0 . 0 7  

殘 差 變 異 9 5 1 1 9 9 . 4 3  2 8 . 0 0  3 3 9 7 1 . 4 1    

總 變 異 1 2 1 5 0 5 5 . 2 8  3 1 . 0 0     

* p < . 0 5  

表 4 - 1 9休 息 能 量 消 耗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摘 要 表  

模 式  R  
R 平

方

調 整 過 的 R

平 方

估 計 標

準 誤

D u r b i n - W a t s o n

檢 定

1 . 0 0  0 . 4 7  0 . 2 2  0 . 1 3  1 8 4 . 3 1  2 . 3 0

預 測 變 項 :  年 齡 、 V‧O 2 m a x、 休 息 心 跳 數  

自 變 項 :  休 息 能 量 消 耗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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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討論 

 

    本 章 將 第 四 章 結 果來 做 討 論 ， 本 章 共 分 為 五 節 ： 第 一 節

足 球 隊 與 一 般 生 心 肺 適 能 的 比 較、第 二 節  運 動 強 度 和 持 續 時

間 與 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 的 關 係 、 第 三 節  運 動 型 式 與E P O C的 關

係、第 四 節  以 心 肺 耐 力 指數 加 呼 吸 次 數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、第

五 節  以 多 元 迴 歸 公 式 預 測 整 體 能 量 消 耗 。  

 

 

第 一 節   足 球 隊 與 一 般 生 心 肺 適 能 的 比 較  
 

一 、 最 大 攝 氧 量 

 

    在 每 位 受 試 者 經 過 了 B r u c e 流 程 實 驗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測 試

之 後 ， 運 動 加 休 息 的 時 間 皆 統 一 為 三 個 小 時 ， 並 在 休 息 狀 態

時 進 行 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 的 計 算 。 經 由 實 驗 結 果 計 算 出 來 的 數

據 ， 足 球 員 不 論 是 跑 步 機 跑 走 測 驗 或 是 登 階 測 驗 ， V‧O 2 m a x 和

恢 復 情 況 皆 優 於 一 般 生 ， 也 就 是 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 的 產 生 量 皆

少 於 一 般 生 ， 同 時 也 較 容 易 調 整 到 安 靜 時 的 狀 態 ， 概 括 所 有

本 次 實 驗 的 足 球 員 ， 他 們 的 E P O C 皆 在 一 個 小 時 之 內 就 恢 復

到 安 靜 時 的 狀 態 ， 相 較 於 一 般 大 學 生 還 要 來 的 快 回 復 ， 一 般

男 大 生 則 是 拉 到 2 個 小 時 至 3 個 小 時 才 恢 復 到 安 靜 時 的 狀

態 ， 此 項 結 果 顯 示 足 球 員 的 心 肺 適 能 比 一 般 生 還 要 來 得 好 ，

符 合 本 實 驗 的 研 究 假 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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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心 跳 數 與 能 量 消 耗 

 

    由 於 本 次 實 驗 設 計 是 規 定 每 個 人 必 須 達 到 最 大 攝 氧 量 的

條 件 ， 其 中 一 項 也 就 是 盡 全 力 達 到 最 大 心 跳 率 之 後 即 停 止 運

動 ， 實 驗 期 間 的 心 跳 數 與 能 量 消 耗 共 分 為 三 項 來 討 論 ， 第 一

為 運 動 心 跳 數 與 運 動 能 量 消 耗 之 間 的 關 係 ， 以 整 體 來 說 有 達

顯 著 相 關 ( r = 0 . 4 5 2 ,  p < . 0 1 )， 第 二 為 休 息 心 跳 數 與 休 息 能 量 消

耗 的 關 係 ， 以 整 體 來 說 並 未 達 到 顯 著 相 關 ( r = 0 . 0 8 8 )， 第 三 為

總 心 跳 數 與 總 能 量 消 耗 之 間 的 關 係 ， 以 整 體 來 說 也 無 達 到 顯

著 相 關 ( r = - 0 . 0 8 4 )， 足 球 員 的 平 均 總 心 跳 數 為 1 3 9 1 8 . 0 0  ±  

1 9 1 0 . 7 6 次，一 般 生 平 均 心 跳 數 為 1 6 2 1 5 . 7 3  ±  3 6 2 3 . 4 8 次，在

能 量 消 耗 方 面 兩 組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總 心 跳 數 方 面 兩 組 之 間 卻

有 顯 著 差 異 ， 這 項 結 果 顯 示 一 般 生 恢 復 至 安 靜 心 跳 率 的 時 間

來 得 比 足 球 員 長 ， 所 以 心 跳 數 對 於 心 肺 適 能 的 好 壞 有 一 定 的

關 連 性 ， 但 是 能 量 消 耗 卻 沒 有 和 心 跳 數 有 直 接 關 係 ， 因 為 本

次 實 驗 中 發 現 心 跳 數 跟 能 量 消 耗 相 關 性 極 低 ( r = - 0 . 0 8 4 )，只 有

運 動 心 跳 數 和 運 動 能 量 消 耗 相 關 性 較 高 ， 推 測 其 原 因 是 在 休

息 狀 態 下 受 試 者 仍 受 外 在 刺 激 的 影 響 ， 並 不 能 完 全 的 放 鬆 休

息 ， 再 者 由 於 本 次 實 驗 都 不 能 攝 取 任 何 水 分 ， 以 導 致 這 項 因

素 影 響 了 受 試 者 的 心 跳 ， 這 些 結 果 須 未 來 在 實 驗 設 計 方 面 需

要 更 謹 慎 設 計 ， 才 能 探 究 其 根 本 原 因 。  

 

三 、 登 階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

 

    本 次 實 驗 設 計 的 登 階 高 度 為 4 5 公 分 ， 頻 率 為 一 分 鐘 9 6

拍 ， 測 量 三 分 鐘 登 階 後 三 分 半 鐘 之 間 恢 復 期 心 跳 率 及 呼 吸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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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 ， 足 球 員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顯 著 高 於 一 般 生 ， 這 項 結 果 顯 示 足

球 員 心 肺 耐 力 要 比 一 般 生 來 得 還 要 好 ， 呼 吸 次 數 方 面 兩 組 則

無 顯 著 差 異 ， 探 究 其 原 因 認 為 呼 吸 次 數 與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並 無

太 大 關 連  ( r = - 0 . 3 2 1 )， 單 純 若 以 呼 吸 次 數 多 寡 並 不 能 看 出 一

個 人 心 肺 適 能 的 好 壞 。  

 

第 二 節  運 動 強 度 和 持 續 時 間 與 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 的 關

係  

 

    本 次 實 驗 結 果 與  ( B a h r  e t  a l . ,  1 9 8 7 ;  B r e h m  &  G u t i n  1 9 8 6 ;  

C h r i s t e n s e n  &  H a g b e r g  1 9 5 0 ;  K n u t t g e n  1 9 7 0 ;  L u k i n  &  R a l s t o n  

1 9 6 2 ;  S c h n e i d e r  e t  a l . ,  1 9 6 8 )  研 究 結 果 相 類 似 ， 許 多 學 者 以

證 實 出 E P O C和 運 動 強 度 有 密 切 相 關 ， 運 動 強 度 越 強 ， E P O C

的 生 成 量 就 會 越 多 ， 而 如 果 運 動 強 度 達 到 1 0 0 %  V‧O 2 m a x， 則

E P O C就 會 呈 倍 數 增 加  ( B r e h m  a n d  G u t i n  1 9 8 6 ;  C h r i s t e n s e n  &  

H a g b e r g  1 9 5 0 ;  H a g b e r g  e t  a l . ,  1 9 8 0 ;  K n u t t g e n  1 9 7 0 )  。 本 次

實 驗 與 G o r e和 W i t h e r s  等 人 在 1 9 9 0年 作 跑 步 機 實 驗 的 結 果 做

比 較 ， G o r e的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分 為 2 0、 5 0、 8 0分 鐘 以 及 運 動 強

度 為 3 0、 5 0、 7 0 %  V‧O 2 m a x。 每 個 人 共 完 成 了 九 種 實 驗 ， 每 次

實 驗 的 間 隔 為 兩 天，測 量 每 個 人 八 個 小 時 E P O C的 數 據，並 加

以 統 計 分 析。E P O C在 運 動 強 度 為 3 0 %  V‧O 2 m a x下 三 種 運 動 持 續

時 間 2 0分 ( 1 . 0 1 L )、 5 0分  ( 1 . 4 3  L )  、 8 0分 ( 1 . 0 4 L )沒 有 顯 著 差

異 ( p > . 0 5 )，不 過 在 運 動 強 度 為 7 0 %  V‧O 2 m a x  下 三 種 運 動 持 續 時

間 2 0分  ( 5 . 6 8 L )、  5 0分   ( 1 0 . 0 4  L )  、 8 0分  ( 1 4 . 5 9 L )  有 顯 著

差 異 ( p < . 0 5 )， 運 動 強 度 為 5 0 %  V‧O 2 m a x下 三 種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2 0

分 ( 3 . 1 4 L ) 、 5 0 分  ( 5 . 1 9  L ) 、 8 0 分 ( 6 . 1 0 L ) 也 有 顯 著 差 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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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p < . 0 5 )， 他 們 認 為 運 動 強 度 影 響 E P O C的 程 度 比 運 動 持 續 時

間 還 要 來 得 大 ， 與 本 次 實 驗 結 果 相 類 似 。  

在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與 E P O C的 生 成 量 的 關 係 上，本 實 驗 結 果

認 為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跟 E P O C的 生 成 量 沒 有 一 定 的 關 係 ， 以  

( We n g e r  1 9 8 5 )所 做 的 實 驗 與 G o r e和 W i t h e r s的 研 究 相 比 較，他

認 為 影 響 E P O C的 因 素，運 動 持 續 時 間 比 運 動 強 度 來 得 重 要 ，

他 做 了 5 0 %  V‧O 2 m a x  3 8分 鐘 的 腳 踏 車 實 驗  ( E P O C為 8 . 4 1 L )  顯

著 高 於 7 0 %  V‧O 2 m a x  3 0分 鐘  ( E P O C為 5 L )， 不 過 他 們 只 做 了 單

一 性 的 比 較，沒 有 控 制 好 實 驗 的 變 因，因 此 給 人 錯 誤 的 印 象，

然 而 ( C h a d  &  We n g e r 1 9 8 8 )又 以 V‧O 2 m a x  7 0 %腳 踏 車 實 驗 分 別

騎 乘 3 0、 4 5和 6 0分 鐘，E P O C分 別 為 6 . 6 L ( 1 2 8分 鐘 )、 1 4 . 9 L ( 2 0 4

分 鐘 )及 3 3 L ( 4 5 5分 鐘 )。 ( Q u i n n  e t  a l . ,  1 9 9 4 )  以 V‧O 2 m a x  7 0 %跑

步 機 實 驗 分 別 運 動 2 0、 4 0和 6 0分 鐘 ， 3小 時 的 E P O C分 別 為

8 . 6、 9 . 8和 1 5 . 2 L。 因 為 C h a d  a n d  We n g e r計 算 E P O C時 間 不 同

所 以 也 沒 辦 法 做 比 較 ， 不 過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在 高 強 度 運 動 中 ，

運 動 持 續 的 時 間 長 短 都 會 有 E P O C的 產 生 ， 而 且 時 間 越 長

E P O C的 量 也 會 越 多，但 是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不 是 最 主 要 的 因 素 ，

這 項 結 論 也 符 合 本 次 實 驗 的 結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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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 三 節  運 動 型 式 與 E P O C的 關 係  

 

    作 者 研 究 以 前 學 者 探 討 E P O C 所 採 取 的 運 動 模 式 不 外 乎

就 是 腳 踏 車 和 跑 步 機 兩 種 ， 兩 種 模 式 在 同 種 運 動 強 度 下 究 竟

有 沒 有 差 異 ？ 這 還 需 要 進 一 步 做 新 的 研 究 ， 目 前 並 沒 有 學 者

針 對 同 種 運 動 強 度 下 不 同 運 動 模 式 來 做 E P O C 的 探 討 ， 也 沒

有 針 對 同 種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下 不 同 運 動 模 式 ， 不 過 大 部 分 學 者

所 採 用 的 運 動 模 式 為 腳 踏 車 測 驗 ， 跑 步 機 相 對 較 少 許 多 ， 因

為 跑 步 機 有 安 全 上 的 考 量 ， 但 是 也 有 學 者 以 游 泳 和 腳 踏 車 來

做 個 比 較 ， ( N e a r y  e t  a l . ,  1 9 9 3 )以 游 泳 和 6 5 %  V‧O 2 m a x 腳 踏 車

實 驗 分 別 運 動 3 0、4 5 和 6 0 分 鐘，游 泳 的 E P O C 分 別 為 5 . 3 L ( 8 . 1

分 鐘 )、5 . 6 L ( 1 0 . 1 分 鐘 )、5 . 6 L ( 9 . 4 分 鐘 )，腳 踏 車 則 是 8 . 2 L ( 1 8 . 3

分 鐘 )、 9 . 9 L  ( 2 0 . 4 分 鐘 )  和 1 0 L  ( 2 2 . 9 分 鐘 )  。本 次 實 驗 是 使

用 1 0 0 %的 運 動 強 度，所 以 E P O C 的 生 成 量 都 明 顯 高 於 上 述 結

果 ， 筆 者 在 E P O C 的 量 後 面 加 上 時 間 代 表 的 是 以 恢 復 到 安 靜

狀 態 的 時 間 ， 但 本 次 實 驗 所 測 量 E P O C 的 生 成 量 是 統 一 為 3

個 小 時 計 算 (包 括 運 動 時 間 )， 每 小 時 為 一 個 階 段 ， 有 學 者 以

特 定 時 間 來 計 算 E P O C 的 量 ， 也 有 學 者 認 為 要 恢 復 到 安 靜 狀

態 的 時 間 ， E P O C 的 量 才 會 準 確 ， 計 算 方 法 上 見 仁 見 智 ， 但

基 本 原 理 都 是 一 樣 的 。  

 

二 、 受 試 者 訓 練 型 態 與 E P O C 的 關 係  

 

    目 前 並 沒 有 專 門 研 究 受 試 者 訓 練 型 態 與 E P O C 之 間 的 關

係 ， 不 過 有 幾 篇 類 似 的 研 究 ， 像 是 S e d l o c k  1 9 9 4  找 了 1 0 名

男 性  ( 5 名 有 訓 練 、 5 名 未 訓 練 )  分 別 做 V‧O 2 m a x  5 0 %腳 踏 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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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驗 發 現 兩 組 的 E P O C 並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(有 訓 練 和 未 訓 練 同

2 . 5 L  ，  E P O C 的 時 間 是 1 6 . 6 和 2 0 . 4 分 鐘 )  ，  ( F r e y  e t  a l . ,  

1 9 9 3 )  1 3 位 女 性 ( 7 名 未 訓 練，6 名 有 訓 練 )  分 別 做 V‧O 2 m a x  6 5 %

和 8 0 %腳 踏 車 實 驗 ( 2 4 ~ 4 5 分 鐘 )發 現 兩 組 的 E P O C 也 是 沒 顯 著

差 異 (未 訓 練 為 4 L 和 5 . 9 L (運 動 後 休 息 時 間 同 為 6 0 分 鐘 )，有

訓 練 為 4 . 7 L ( 5 0 分 鐘 )和 5 . 6 L ( 4 0 分 鐘 )。以 S e d l o c k 的 結 果 來

看 可 能 腳 踏 車 運 動 強 度 並 不 是 很 高 ， 所 以 導 致 E P O C 沒 有 差

異 ， 而 F r e y 等 人 雖 然 沒 有 看 出 顯 著 差 異 ， 是 因 為 計 算 E P O C

時 間 不 同 ， 所 以 也 沒 達 顯 著 。 結 果 這 些 研 究 很 難 看 得 出 訓 練

型 態 和 E P O C 之 間 的 關 係 ， 除 了 要 控 制 兩 個 組 別 之 間 必 須 要

有 很 明 顯 的 差 距 ， 運 動 的 強 度 和 持 續 時 間 也 要 控 制 一 樣 ， 實

驗 的 難 度 就 提 高 許 多 ， 至 今 尚 未 釐 清 。 但 是 以 本 次 實 驗 的 結

果 來 看 ， 足 球 員 與 一 般 大 學 生 E P O C 的 生 成 量 則 是 有 很 明 顯

的 差 異，運 動 強 度 同 為 1 0 0 %，雖 然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不 同，但 是

計 算 E P O C 的 時 間 是 一 致 的 ， 所 以 本 次 的 實 驗 結 果 證 明 不 同

訓 練 型 態 的 選 手 E P O C 的 生 成 量 也 有 所 不 同 ， 而 且 訓 練 過 的

選 手 E P O C 生 成 量 低 於 較 無 訓 練 的 選 手 ， 這 是 因 為 心 肺 適 能

好 壞 的 關 係 所 導 致 的 結 果 。  

  

三 、 E P O C 的 測 量 方 法  

 

    到 底 哪 些 方 法 才 能 準 確 的 測 量 E P O C 呢 ？ 不 但 要 好 好 思

考 測 量 攝 氧 量 的 工 具 為 何 ?除 了 需 要 良 好 的 可 重 複 性 間 接 測

量 熱 量 的 工 具 以 外 ， 實 驗 前 的 控 制 條 件 也 要 非 常 嚴 謹 ， 還 要

考 慮 運 動 的 模 式 與 E P O C 的 關 係 ， 才 能 探 討 E P O C 的 究 竟 。

因 此 本 研 究 使 用 的 實 驗 工 具 訂 為 信 效 度 非 常 高 的 氣 體 分 析 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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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e t a m a x 3 B  做 為 分 析 E P O C 的 工 具，而 早 期 的 學 者 選 擇 測 量

攝 氧 量 的 工 具 大 部 分 為 道 格 拉 斯 袋 ， 但 是 後 來 的 學 者 使 用 自

動 化 氣 體 分 析 系 統 來 分 析 攝 氧 量 的 情 況 ， 對 於 這 些 儀 器 測 量

的 精 準 性 和 誤 差 並 沒 有 實 際 考 慮 進 去 ， 因 為 實 驗 的 工 具 本 身

不 同 的 關 係 ， 所 以 沒 辦 法 和 早 期 的 學 者 做 一 個 比 較 。 再 來 就

是 實 驗 前 控 制 條 件 能 不 能 做 得 很 嚴 謹 ， 除 了 要 控 制 受 試 者 的

體 重 ， 攝 取 的 食 物 種 類 ， 運 動 模 式 必 須 要 一 致 ， E P O C 的 時

間 要 拉 長 到 睡 眠 的 時 候 ， 必 須 要 睡 在 實 驗 室 一 個 晚 上 直 至 隔

天 早 上，這 時 使 用 間 接 測 量 工 具 困 難 度 就 會 提 升 很 多 ( T u r l e y  

e t  a l  . ,  1 9 9 3 )。 由 於 本 實 驗 運 動 強 度 雖 然 到 1 0 0 %， 但 是 運 動

時 間 不 到 半 小 時 ， 所 有 人 皆 在 3 小 時 之 內 恢 復 到 安 靜 攝 氧

量 ， 不 需 要 考 慮 到 睡 眠 時 間 。 另 外 ， 性 別 不 同 所 要 控 制 的 因

素 也 會 有 所 不 同 ， 如 果 要 測 量 女 性 E P O C 的 話 ， 考 慮 月 經 週

期 的 差 異 ， 以 便 精 準 控 制 受 試 者 一 致 性 的 情 況 。 本 實 驗 則 不

考 慮 女 性 受 試 者 ， 而 是 以 一 般 體 育 系 學 生 和 足 球 員 E P O C 的

比 較 。  

另 外 基 準 值 ( b a s e l i n e )的 計 算 也 是 一 個 問 題，該 問 題 出 現

於 學 者 們 在 測 量 基 準 值 和 E P O C 之 間 的 時 間 不 一 致 的 情 況 。

計 算 基 準 值 必 須 要 單 獨 對 照 來 收 集 數 據 ， 而 大 部 分 較 新 的 文

獻 只 用 一 個 實 驗 前 的 基 準 值 。 在 許 多 研 究 中 ， 研 究 者 只 用 早

上 的 3 0 分 鐘 中 的 最 後 1 0 分 鐘 來 當 作 E P O C 的 基 準 值。 ( B a h r  

e t  a l . ,  2 0 0 3 )  認 為 這 樣 會 導 致 E P O C 的 基 準 值 會 偏 高 ， 因 為

在 早 上 人 的 攝 氧 量 比 平 常 時 還 要 高 ， 導 致 低 估 了 E P O C 的 結

果 。 本 實 驗 考 慮 到 早 上 攝 氧 量 偏 高 這 項 因 素 ， 採 用 實 驗 完 後

最 後 1 0 分 鐘 安 靜 的 基 準 值 當 作 安 靜 攝 氧 量，但 是 因 為 受 到 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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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 者 內 在 差 異 的 因 素 ， 仍 必 須 要 有 大 量 的 研 究 數 據 才 能 明 確

的 定 義 E P O C。  

 

四 、 E P O C 與 阻 力 運 動 和 有 氧 運 動 的 關 係  

 

    E P O C 常 在 有 氧 運 動 和 阻 力 運 動 之 間 做 比 較 ， 雖 然 阻 力

運 動 常 被 看 作 是 無 氧 運 動 ， 但 它 仍 屬 於 不 穩 定 性 間 歇 性 運

動 ， 學 者 研 究 出 高 強 度 的 阻 力 運 動 可 產 生 大 量 的 E P O C， 但

作 功 量 與 每 人 E P O C 之 間 的 關 係 卻 很 難 定 義 ，  ( B u r l e s o n  e t  

a l . ,  1 9 9 8 )  和  ( G i l e t t e  e t  a l . ,  1 9 9 4 )  認 為 能 量 的 消 耗 與 攝 氧

量 的 上 升 是 有 類 似 的 關 係 ， 因 此 以 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 和 運 動 後

的 能 量 消 耗 來 去 描 述 阻 力 運 動 和 有 氧 運 動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可 行

的 ， 所 以 阻 力 運 動 的 E P O C 生 成 量 常 拿 來 跟 跑 步 機 或 是 腳 踏

車 實 驗 做 比 較 ， 像 是 ( E l l i o t  e t  a l . ,  1 9 9 2  )讓 受 試 者 進 行 4 0 分

鐘 、 8 0 %  H R m a x 的 腳 踏 車 運 動 、 阻 力 循 環 運 動 (  4  組 、 8 個

動 作、5 0 %  1 R M 的 強 度、1 5 次 反 覆 )和 阻 力 高 強 度 運 動 (  3 組、

8 個 動 作 、 8 0 - 9 0 %  1 R M 的 強 度 )， 結 果 發 現 高 強 度 阻 力 運 動

的 E P O C 生 成 量 大 於 阻 力 循 環 運 動 ， 但 是 受 試 者 之 間 的 作 功

量 難 以 描 述 。 而  ( B u r l e s o n  e t  a l . ,  1 9 9 8 )  分 別 做 了 阻 力 運 動

(  2 組、 8  個 動 作、強 度 6 0 % 1 R M、反 覆 次 數 8  -  1 2 次 )和 4 5 %  

V‧O 2 m a x、運 動 時 間 2 7 分 鐘 的 跑 步 機 實 驗，受 試 者 先 做 阻 力 運

動 ， 然 後 再 以 平 均 攝 氧 量 ， 阻 力 運 動 的 強 度 來 當 跑 步 機 的 強

度，最 後 發 現 阻 力 運 動 後 3 0 分 鐘 的 E P O C 大 於 跑 步 機 實 驗 ，

但 是 運 動 後 6 0 分 鐘 和 9 0 分 鐘 卻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顯 然 阻 力 運

動 雖 然 強 度 大 於 跑 步 機 ， 但 它 屬 於 一 種 不 穩 定 的 間 歇 性 運

動 ， 所 以 造 成 之 後 的 E P O C 的 量 不 明 顯 ， 雖 然 阻 力 運 動 的 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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氧 量 和 跑 步 機 的 攝 氧 量 控 制 相 同 ， 但 是 這 項 實 驗 並 沒 有 描 述

阻 力 運 動 的 作 功 量 ， 因 為 要 以 間 接 測 量 法 來 測 量 阻 力 運 動 的

能 量 消 耗 是 有 難 度 的 。  

    阻 力 運 動 強 度 的 不 同 也 會 影 響 E P O C 生 成 量 的 不 同 ，

( T h o r n t o n  &  P o t t e i g e r  2 0 0 2 )找 了 1 4 名 女 性 分 別 做 兩 種 不 同

強 度 的 阻 力 運 動， A 組 是 ( 9 個 上 肢 和 下 肢 動 作 2 組， 1 5 次 反

覆 ， 4 5 %強 度 1 R M ,  1 分 鐘 休 息 )  B 組 則 做 ( 9 個 上 肢 和 下 肢 動

作 2 組 , 8 次 反 覆 ， 8 5 %強 度 8 R M， 1 分 鐘 休 息 )發 現 運 動 後 兩

小 時 ， A 組 E P O C 約 為 1 . 1 L ( 5 . 5 k c a l ) ， B 組 則 是 約 為

2 . 3 L ( 1 1 k c a l )。 阻 力 運 動 強 度 越 高 ， 身 體 作 功 量 提 高 ， E P O C

的 生 成 量 也 會 隨 之 提 高 。  

    有 學 者 認 為 阻 力 運 動 E P O C 生 成 量 會 超 過 2 4 小 時 甚 至 到

4 8 小 時 ， ( D o l e z a l  e t  a l . ,  2 0 0 0 )找 了 1 8 名 男 性 受 試 者 ( 9 名 有

訓 練，9 名 未 訓 練 ) ( 8 個 腿 部 動 作 ,  6 次 反 覆 ,  6 R M ,間 隔 3 分 鐘

休 息 )發 現 運 動 後 2 4 小 時 R M R 上 升 了 1 8 %， 4 8 小 時 後 R M R

上 升 了 1 1 %。 而 ( O s t e r b e r g  &  M e l b y  2 0 0 0 )  找 了 7 名 女 性 (上

肢 和 下 肢 共 1 0 項 運 動 5 組 ， 1 0 ~ 1 5 次 反 覆 ， 1 2 R M 或 是 強 度

7 0 % 1 R M， 間 隔 休 息 2 分 鐘 )發 現 運 動 後 3 小 時 攝 氧 量 上 升 了

1 3 %，1 6 小 時 後 R M R 也 上 升 4 . 2 %。( S c h u e n k e  e t  a l . ,  2 0 0 2 )  找

了 七 名 男 性 做 阻 力 運 動  (  4 個 上 肢 和 下 肢 動 作 共 3 組 、 5 0 %  

1 0 R M 的 強 度、 8 ~ 1 2 次 反 覆、間 隔 兩 分 鐘 休 息 )，發 現 運 動 後

3 8 小 時 R M R 平 均 提 升 了 2 0 %。 另 外 M e l b y  e t  a l .  1 9 9 3 找 了

兩 組 男 性 ， 1 組 做 ( 1 0 個 上 肢 和 下 肢 動 作 6 組 , 8 ~ 1 2 次 反 覆 ，  

7 0 %  o f  1 R M ,  9 0 分 鐘 休 息 )， 另 一 組 也 是 做 類 似 的 動 作 ( 1 0 個

上 肢 和 下 肢 動 作 5 組 , 8 ~ 1 2 次 反 覆 ,  7 0 %  o f  1 R M ,  9 0 分 鐘 休

息 )， 運 動 後 1 5 小 時 E P O C 兩 組 同 為 7 L 沒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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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 i n z e n  e t  a l  2 0 0 1 找 了 1 0 名 女 性 (上 肢 和 下 肢 共 1 0 項 運

動 3 組 ， 1 0 次 反 覆 ， 強 度 7 0 % 1 R M， 間 隔 休 息 1 分 鐘 )發 現

運 動 後 一 小 時 E P O C 為 1 L。  

    從 以 上 研 究 結 果 可 以 得 知 ， 本 次 實 驗 E P O C 的 生 成 量 高

於 阻 力 運 動 ， 阻 力 運 動 產 生 E P O C 的 量 與 運 動 強 度 有 很 密 切

的 關 聯 ， 除 了 能 量 消 耗 會 隨 著 運 動 強 度 增 高 而 提 升 ， 恢 復 到

安 靜 時 期 的 攝 氧 量 時 間 拉 長 ， 而 且 在 高 強 度 阻 力 運 動 下

E P O C 也 是 有 可 能 會 延 長 到 一 整 天 的 ， 但 是 要 探 討 阻 力 運 動

的 能 量 消 耗 和 E P O C 生 成 的 直 接 關 係 還 是 需 要 更 進 一 步 的 探

討 ， 除 了 要 限 制 阻 力 運 動 的 強 度 和 持 續 時 間 ， 休 息 的 時 間 因

素 也 要 考 慮 進 去 ， 才 能 更 一 步 確 立 E P O C 與 阻 力 運 動 之 間 的

關 係 。  

 

表 5 - 1： 阻 力 運 動 對 於 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 之 相 關 研 究  

學 者        年 代  受 試 者 條 件         實 驗 內 容   E P O C 的 時 間 與 生 成 量

E l l i o t  e t  

a l .   

1 9 9 2  5 男 5 女  4 0 分 鐘 、 8 0 %  H R m a x 的 腳

踏 車 運 動、阻 力 循 環 運 動 ( 4

組 、 8 個 動 作 、 5 0 %  1 R M 的

強 度 、 1 5 次 反 覆 )和 阻 力 高

強 度 運 動 (  3 組、 8 個 動 作 、

8 0 - 9 0 %  1 R M 的 強 度 )  

阻 力 循 環 運 動

1 0 . 2 L ( 4 8 k c a l )

阻 力 高 強 度 運

動

1 0 . 6 L ( 5 1 k c a l )

M e l b y  e t  

a l .  

1 9 9 3  1 2 男 分 兩 組 一 組 為 1 0 個 上 肢 和 下 肢 動

作 6 組 ， 8 ~ 1 2 次 反 覆 ,  7 0 %  

1 R M 的 強 度 ， 9 0 分 鐘 休 息  

另 一 組 為 1 0 個 上 肢 和 下 肢

1 5 小 時 後 兩

組 同 為 7 L，

沒 顯 著 差 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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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作 5 組 ， 8 ~ 1 2 次 反 覆 ,  

7 0 %  1 R M 的 強 度 ， 9 0 分 鐘

休 息  

G i l e t t e  e t  

a l .  

1 9 9 4  1 0 男  5 組 、 1 0 個 動 作 、 7 0 % 1 R M

的 強 度 、 8 - 1 2 次 反 覆 ， 間

隔 休 息 2 分 鐘  

5 小 時 後 為

1 2 . 6 L  

B u r l e s o n  

e t  a l .  

1 9 9 8  1 5 男  阻 力 運 動 (  2 組 、 8  個 動

作、 6 0 % 1 R M 的 強 度、 8  -  1 2

次 )和 4 5 %  V‧O 2 m a x、 運 動

時 間 2 7 分 鐘 的 跑 步 機 實 驗  

3 0 分 鐘 兩 組 有

顯 著 差 異 ， 6 0

和 9 0 分 鐘 無

顯 著 差 異  

D o l e z a l  

e t  a l .  

2 0 0 0  1 8 男 ( 9 名 有

訓 練 、 9 名 未

訓 練 )  

阻 力 運 動 ( 8 個 腿 部 動 作 ， 6

次 反 覆 ， 6 R M， 間 隔 休 息 3

分 鐘 )  

未 訓 練 E P O C  

>  有 訓 練 ， 2 4

小 時 後 R M R 上

升 了 1 8 %  

O s t e r b e r g  

&  M e l b y   

2 0 0 0  7 女  阻 力 運 動 (上 肢 和 下 肢 共

1 0 項 運 動 5 組 ， 1 0 ~ 1 5 次

反 覆 ， 1 2 R M 或 是 強 度

7 0 % 1 R M，間 隔 休 息 2 分 鐘 )  

3 小 時 後

E P O C 上 升 了

1 3 %， 1 6 小 時

後 R M R 上 升

4 . 2 %  

B i n z e n  e t  

a l .  

2 0 0 1  1 0 女  (上 肢 和 下 肢 共 1 0 項 運 動 3

組 ， 1 0 次 反 覆 ， 強 度

7 0 % 1 R M，間 隔 休 息 1 分 鐘 )  

1 小 時 後 為

1 L  

S c h u e n k e  

e t  a l .  

2 0 0 2  7 男  阻 力 循 環 運 動 (  4 個 上 肢 和

下 肢 動 作 3 組 、 5 0 %  1 0 R M

的 強 度 、 8 ~ 1 2 次 反 覆 、 間

3 8 小 時 後

R M R 平 均 上

升 了 2 0 %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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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 休 息 兩 分 鐘 )  

E P O C 為 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 ， R M R 為 休 息 代 謝 率 ， R M 為 能 重 複 的 最 高 次 數 ，

1 R M 為 最 大 肌 力  

  

五 、 各 階 段 E P O C 的 生 成 量 探 討 E P O C 快 速 期 與 慢 速 期 恢 復  

 

E P O C 的 快 速 期  

 

    E P O C 是 結 合 多 種 人 體 生 理 機 制 下 代 謝 的 產 物 ， 對 於 快

速 期 階 段 至 今 已 有 解 答 ， 有 很 多 因 素 影 響 了 E P O C 快 速 期 的

階 段 ， 像 是 償 還 血 液 和 肌 肉 的 氧 債 、 身 體 溫 度 的 提 升 、 乳 酸

的 移 除 、 磷 酸 肌 酸 的 再 合 成 ， 有 學 者 強 調 快 速 期 的 部 分 是 償

還 初 期 氧 不 足 的 部 分 ， 早 期 的 學 者 ( A s m u s s e n  1 9 4 6 )證 明 無 氧

糖 酵 解 有 一 半 來 自 於 乳 酸 的 氧 化 這 使 得  ( L u k i n  &  R a l s t o n  

1 9 6 2 )  認 為 氧 不 足 和 E P O C 的 比 率 應 該 為 2： 1， ( P e a r l  e t  a l . ,  

1 9 5 6 )  認 為 氧 不 足 和 E P O C 的 比 率 應 該 為 3：1 (這 些 學 者 都 認

為 E P O C 的 部 分 就 是 氧 債 )， 傳 統 的 乳 酸 理 論 就 在 1 9 8 4 年

( G a e s s e r  &  B r o o k s  1 9 8 4 )  用 E P O C 的 理 論 給 駁 斥 了 ， 因 為 在

運 動 後 升 高 的 耗 氧 量 ， 並 不 是 完 全 都 和 身 體 借 氧 ， 不 過 快 速

期 是 有 包 含 償 還 氧 債 的 部 分 ， 但 慢 速 期 卻 不 是 如 此 ， 因 為 醣

質 新 生 的 影 響 ， 還 有 各 種 生 理 因 素 的 變 化 ， 以 本 次 實 驗 來 看

各 階 段 E P O C 的 生 成 量，認 為 快 速 期 通 常 發 生 在 E P O C 1 的 階

段 ， 不 超 過 一 個 小 時 ， 足 球 員 則 是 更 快 恢 復 。  

 

二 、 E P O C 的 慢 速 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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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慢 速 期 的 探 討 就 要 涉 入 運 動 生 化 領 域 ， 身 體 溫 度 的 增 高

來 讓 身 體 能 量 消 耗 增 加 ， 並 提 高 運 動 後 的 攝 氧 量 ， 但 影 響 不

大 ， ( B a h r  1 9 9 2 )  認 為 只 有 提 高 不 到 1 L的 氧 氣 ， 而 本 次 實 驗

也 未 探 討 身 體 溫 度 的 變 化 。 而 三 酸 甘 油 脂 和 脂 肪 酸 的 比 例 循

環 ( T G / FA c y c l e )則 是 在 運 動 後 恢 復 期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， 當 停

止 高 強 度 運 動 的 時 候 ， 體 內 的 脂 肪 酸 和 攝 氧 量 仍 持 續 增 加 ，

顯 示 體 內 為 清 除 代 謝 廢 物 ， 肌 肉 中 的 肝 糖 用 盡 的 情 況 之 下 ，

仍 需 克 勞 伯 循 環 產 生 的 能 量 來 恢 復 安 靜 時 的 狀 態 ， 醣 質 新 生

的 作 用 就 因 此 而 產 生 ， 運 動 強 度 的 不 同 導 致 慢 速 期 有 無 發 生

的 情 況，本 次 實 驗 則 是 每 個 人 盡 力 達 到 1 0 0 %運 動 的 強 度，所

以 慢 速 期 皆 有 發 生 的 情 況 之 下 ， 一 般 生 的 E P O C會 延 長 至 2 ~ 3

個 小 時 ， 足 球 員 則 不 然 ， 推 究 其 原 因 為 足 球 員 的 心 肺 耐 力 良

好，導 致 慢 速 期 的 情 況 不 明 顯，造 成 了 E P O C生 成 量 的 偏 低 。  

    慢 速 期 牽 涉 到 三 酸 甘 油 脂 和 脂 肪 酸 的 比 例 循 環 ( T G / FA 

c y c l e )的 因 素 ， 運 動 期 間 的 壓 力 刺 激 之 下 ， 在 運 動 結 束 之 後

的 一 段 期 間 ， 碳 水 化 合 物 轉 變 為 脂 肪 幫 身 體 提 供 能 量 ， 而 身

體 內 的 腦 下 垂 體 前 葉 就 會 分 泌 生 長 激 素 、 促 腎 上 腺 皮 質 激 素

( A C T H )，兒 茶 酚 胺 等 等 激 素，而 其 中 激 素 中 又 會 引 發 升 糖 素

的 分 泌 ， 抑 制 胰 島 素 的 分 泌 ， 因 此 可 以 刺 激 肝 醣 分 解 及 脂 肪

細 胞 釋 放 脂 肪 酸 ， 形 成 醣 質 新 生 作 用 。 醣 質 新 生 的 主 要 原 料

是 運 動 後 的 乳 酸 、 甘 油 和 一 些 生 糖 的 胺 基 酸 ， 要 經 過 一 段 期 間

才 能 夠 生 成 新 的 葡 萄 糖，而 醣 質 新 生 作 用 的 主 要 製 造 的 器 官 是

肝 ， 肝 可 以 直 接 分 解 肝 糖 成 為 葡 萄 糖 ， 來 提 供 能 量 給 肌 肉 使

用 ， 但 本 次 實 驗 未 實 施 測 量 血 液 生 化 值 得 測 量 ， 在 未 來 的 研 究

上 可 以 再 增 加 探 討 血 液 生 化 的 部 分 ， 以 便 更 可 以 釐 清 E P O C的

全 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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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以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加 呼 吸 次 數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 

 

由 於 三 分 鐘 登 階 測 驗 具 有 施 測 流 程 簡 單 、 測 驗 場 地 較 小

且 無 危 險 性 之 優 點 ， 但 三 分 鐘 登 階 測 驗 是 具 有 高 信 度 但 是 卻

低 效 度 的 心 肺 耐 力 測 驗 ， 劉 錦 謀 和 林 貴 福  ( 2 0 0 7 )  發 現 以 登

階 高 度 4 0公 分 配 合 登 階 頻 率 2 4次 ／ 分 進 行 測 驗 ， 依 心 肺 耐 力

指 數 預 測 有 氧 適 能 的 效 度 ( r = . 5 0 ,  p < . 0 5 )， 因 此 ， 針 對 男 性 大

學 生 族 群 ， 以 登 階 高 度 4 0公 分 和 登 階 頻 率 2 4次 ／ 分 進 行 登 階

測 驗 ， 其 所 獲 得 的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是 為 評 估 有 氧 適 能 的 最 佳 參

數 ， 但 是 以 本 實 驗 的 結 果 來 看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跟 最 大 攝 氧 量 對

於 整 體 雖 然 達 到 顯 著 相 關 ， 但 是 以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預 測 最 大 攝

氧 量 解 釋 變 異 程 度 很 低 ( 2 2 . 9 % )。 雖 然 已 經 提 高 登 階 高 度 至

4 5 c m，但 是 測 得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與 最 大 攝 氧 量 相 關 係 數 不 論 是

一 般 大 學 生 或 是 足 球 隊 都 偏 低 ( r = 0 . 1 4、 r = 0 . 2 4 7 )， 顯 然 結 果

表 示 提 升 登 階 高 度 並 未 提 高 與 最 大 攝 氧 量 之 相 關 性 ， 這 此 結

果 與 林 瑞 興 （ 民 8 5） 實 驗 結 果 相 同 ， 他 以 1 1 - 1 2  歲 男 童 進 行

登 階 測 驗 與 最 大 攝 氧 量 相 關 之 研 究 ， 發 現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與 原

地 跑 步 機 測 得 之 最 大 攝 氧 量 呈 現 低 相 關 且 未 達 顯 著 水 準

（ r = 0 . 1 4； p > . 0 5）， 恢 復 期 心 跳 數 與 最 大 攝 氧 量 之 相 關 分 別

為（ r = - 0 . 2 0， r = - . 0 2， r = - . 0 0）未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水 準（ p > . 0 5），

他 認 為 恢 復 期 心 跳 率 跟 環 境 與 情 緒 有 很 大 的 關 係 ， 刁 小 倚

（ 2 0 0 4）也 指 出 9 6拍 /分 的 三 分 鐘 測 驗，對 體 能 較 佳 的 對 象 較

無 法 測 出 真 正 體 能 ， 由 於 參 與 本 次 實 驗 的 受 試 者 皆 屬 於 經 過

長 期 訓 練 的 運 動 員，所 以 以 9 6拍 /分 的 三 分 鐘 測 驗，可 能 因 為

強 度 太 低 ， 登 階 頻 率 可 能 需 加 快 或 者 也 許 需 要 更 多 時 間 ， 例

如  B a n e r j e e  P .  K  .  &  C h a t t e r j e  C  .  ( 1 9 8 3 )  以 5 4位 1 3 - 1 9歲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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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 性 青 少 年 為 受 試 者，登 階 高 度 4 6公 分，頻 率 3 0次 /分，持 續

運 動 五 分 鐘 ，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與 最 大 攝 氧 量 達 到

相 關 係 數 r  = 0 . 7 0， 因 為 他 提 升 了 頻 率 及 持 續 時 間 才 能 測 量 出

真 正 體 能 ， 而 本 次 實 驗 因 設 計 為 提 升 登 階 高 度 或 加 入 呼 吸 次

數 雖 然 提 高 與 最 大 攝 氧 量 之 相 關 性 ， 但 是 以 簡 單 及 多 元 回 歸

預 測 上 來 說 解 釋 變 異 程 度 不 是 很 高 只 有 ( r平 方 = 3 0 . 3 % )，也 有

可 能 本 次 受 試 者 最 大 攝 氧 量 皆 是 屬 於 優 勢 族 群 ， 登 階 測 試 對

於 足 球 員 的 負 荷 太 小 ， 以 致 於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加 上 呼 吸 次 數 不

能 當 作 有 效 的 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的 指 標 。  

 

第 五 節  以 多 元 迴 歸 公 式 預 測 整 體 能 量 消 耗  

 

    本 研 究 發 現 心 跳 數 與 能 量 消 耗 相 關 性 極 低  ( r = 0 . 0 0 4 )  ，

無 法 以 單 一 心 跳 數 預 測 受 試 者 的 能 量 消 耗 ， 於 是 加 入 了 幾 項

有 效 的 生 理 指 標 以 提 高 預 測 能 量 消 耗 的 準 確 性 。 發 現 結 果 中

相 關 矩 陣 以 年 齡、最 大 攝 氧 量、心 跳 數、總 E P O C這 四 項 指 標

來 預 測 能 量 消 耗 的 解 釋 變 異 程 度 達 6 5 %， 此 多 元 迴 歸 方 程 式

為 預 測 能 量 消 耗 最 有 效 的 公 式，但 是 計 算 E P O C的 公 式 甚 為 複

雜 ， 這 項 不 便 利 性 是 未 來 開 發 有 關 預 測 能 量 消 耗 的 產 品 最 大

考 驗 ， 若 為 考 慮 其 便 利 性 使 E P O C的 預 測 變 項 排 除 ， 改 由 年

齡 、 最 大 攝 氧 量 、 心 跳 數 這 三 項 則 會 容 易 許 多 ， 但 是 解 釋 變

異 程 度 不 會 很 高，若 單 一 預 測 運 動 的 能 量 消 耗 只 有 5 6 % (運 動

時 並 無 E P O C的 產 生， E P O C不 能 當 作 預 測 變 項 )，預 測 休 息 的

能 量 消 耗 只 有 2 2 %， 未 來 在 研 究 方 向 上 應 考 慮 多 增 加 其 樣

本 ， 以 及 控 制 好 受 試 者 的 內 在 變 因 ， 以 建 立 更 有 效 預 測 能 量

消 耗 的 迴 歸 公 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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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

 

第 一 節  結 論  

 

一 、 本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本 研 究 假 設 為 足 球 員 心 肺 適 能 比 一 般 生

來 得 要 好 ， 其 判 斷 因 素 為 足 球 員 總 E P O C 的 生 成 量 皆 低 於 一

般 生 ， 回 復 到 安 靜 狀 態 的 時 間 皆 短 於 一 般 生 ， 除 上 述 因 素 之

外 ， 也 可 由 休 息 心 跳 數 多 寡 來 判 斷 一 個 人 心 肺 適 能 好 壞 的 依

據 。  

二 、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雖 然 可 以 預 測 最 大 攝 氧

量，但 解 釋 變 異 程 度 還 是 很 低， ( Y = 1 7 . 4 8 3 + 0 . 7 9 4 2 X 1， X 1 為

心 肺 耐 力 指 數， r = 0 . 4 7 8， R 2 = 0 . 2 2 9 )，藉 由 新 加 入 的 呼 吸 次 數

預 測 最 大 攝 氧 量 回 歸 方 程 式 雖 然 可 以 提 高 解 釋 變 異 程 度 ， 但

還 不 能 達 到 非 常 準 確 的 地 步 ， 迴 歸 方 程 式 如 下 ：  

( Y = 5 1 . 9 7 5 + 0 . 2 4 9 X 1 - 0 . 1 7 2 X 2， X 1 為 心 肺 耐 力 指 數 ， X 2 為 呼

吸 次 數， r = 0 . 5 5 1， R 2 = 0 . 3 0 3 )，另 外 也 可 以 用 總 E P O C 預 測 最

大 攝 氧 量 ， 迴 歸 方 程 式 如 下 ： ( Y  =  - 0 . 2 0 2 X 1  +  1 9 . 7 7 3， X 1

為 總 E P O C，  R 2 = 0 . 3 2 6 4 )  

三 、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預 測 能 量 消 耗 的 最 佳 多 元 迴 歸 方 程 式 為

Y = 2 6 . 4 8 2 X 1 + 5 3 . 3 4 3 X 2 + 0 . 0 2 8 X 3 + 8 4 . 0 6 9 X 4 - 3 3 2 3 . 4 2 5， X 1 =年

齡 ， X 2 = V‧O 2 M A X ， X 3 = 心 跳 數 ， X 4 = 總 E P O C ， r = 0 . 8 1 ，

R 2 = 0 . 6 5。另 外 也 可 用 這 公 式 預 測 運 動 能 量 消 耗 和 休 息 運 動 消

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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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建 議  

 

一 、 由 於 實 驗 儀 器 外 接 式 電 池 過 重 ， 使 得 受 試 者 在 往 返 實 驗

室 的 過 程 中 多 了 些 運 動 能 量 消 耗 ， 這 些 少 許 的 能 量 消 耗 並 不

是 由 跑 步 機 所 測 得 的 ， 所 以 未 來 必 須 在 開 發 更 方 便 的 外 接 式

電 池 ， 以 提 高 實 驗 設 計 的 嚴 謹 度 。  

二 、 由 於 本 次 實 驗 設 計 在 樣 本 人 數 上 並 未 達 到 非 常 理 想 的 條

件 ， 基 於 研 究 資 源 上 的 限 制 ， 以 及 人 力 資 源 僅 由 作 者 一 個 人

獨 力 完 成 ， 未 來 應 該 要 設 立 一 個 完 善 的 研 究 團 隊 以 分 配 每 個

人 研 究 工 作 ， 才 能 把 實 驗 做 得 更 盡 善 盡 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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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,  4 3 - 4 7 .  

O s t e r b e r g  K .  L ,  M e l b y  C .  L .  ( 2 0 0 0 )  E f f e c t  o f  a c u t e  r e s i s t a n c e  

e x e r c i s e  o n  p o s t e x e r c i s e  o x y g e n  c o n s u m p t i o n  a n d  r e s t i n g  

m e t a b o l i c  r a t e  i n  y o u n g  w o m e n .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j o u r n a l  o f  

s p o r t  n u t r i t i o n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 m e t a b o l i s m  1 0  ( 1 ) ,  7 1 - 8 1 .  

P e a r l  D .  C ,  C a r s l o n  L .  D ,  S h e r w o o d  W.  W.  ( 1 9 5 6 ) .  M e c h a n i s m  

o f  o x y g e n  d e f i c i t .  P r o c e e d i n g s  o f  t h e  S o c i e t y  f o r  

E x p e r i m e n t a l  B i o l o g y  a n d  M e d i c i n e .  S o c i e t y  f o r  

E x p e r i m e n t a l  B i o l o g y  a n d  M e d i c i n e  9 2 ,  2 7 7 - 2 8 1 .  

Q u i n n  T.  J ,  Vr o m a n  N .  B ,  K e r t z e r  R .  ( 1 9 9 4 ) .  P o s t e x e r c i s e  

o x y g e n  c o n s u m p t i o n  i n  t r a i n e d  f e m a l e s :  e f f e c t  o f  

e x e r c i s e  d u r a t i o n .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s c i e n c e  i n  s p o r t s  a n d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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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x e r c i s e  2 6  ( 7 ) ,  9 0 8 - 9 1 3 .  

S e d l o c k  D .  A .  ( 1 9 9 4 ) .  F i t n e s s  l e v e l  a n d  p o s t e x e r c i s e  e n e r g y  

e x p e n d i t u r e .  T h e  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s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p h y s i c a l  

f i t n e s s  3 4  ( 4 ) ,  3 3 6 - 3 4 2 .  

T u r l e y  K .  R ,  M c B r i d e  P.  J ,  W i l m o r e  J H .  ( 1 9 9 3 ) .  R e s t i n g  

m e t a b o l i c  r a t e  4 5 .  m e a s u r e d  a f t e r  s u b j e c t s  s p e n t  t h e  

n i g h t  a t  h o m e  v s  a t  a  c l i n i c .  T h e  A m e r i c a n  j o u r n a l  o f  

c l i n i c a l  n u t r i t i o n  5 8  ( 2 ) ,  1 4 1 - 1 4 4 .  

T h o r n t o n  M .  K ,  P o t t e i g e r  J . ( 2 0 0 2 ) .  A .  E f f e c t s  o f  r e s i s t a n c e  

e x e r c i s e  b o u t s  o f  d i f f e r e n t  i n t e n s i t i e s  b u t  e q u a l  w o r k  o n  

E P O C .  M e d i c a l  s c i e n c e  4 3 9 - 4 8  M e d i c i n e  a n d  s c i e n c e  i n  

s p o r t s  a n d  e x e r c i s e  3 4  ( 4 ) ,  7 1 5 - 7 2 2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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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一  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 

國立台灣體育大學 (台中) 

       受試者同意書       
試 驗 主 題 ： 男 性 足 球 運 動 員 與 一 般 男 大 學 生 心 肺 適

能 的 比 較 分 析

執 行 單 位 ：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所  

試 驗 主 持 人：陳 裕 鏞    博 士 職 稱 ： 助 理 教 授  

協 同 主 持 人 ： 何 伯 瑋  職 稱 ： 研 究 生 

緊 急 聯 絡 人 ：  緊 急 聯 絡 電 話 ：   
自 願 受 試 者 姓 名 ：              編 號 ：             

[研 究 員 填 寫 ] 

性 別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齡 ：  

通 訊 地 址 ：  
電 話 ： (    )                    手 機 號 碼 ：  

一 、 試 驗 目 的 ：  

    我 們 敬 邀 您 參 加 一 項 能 與 國 外 實 驗 設 備 (直 接

測 量 法 )相 媲 美 關 於 人 體 能 量 消 耗 之 研 究 計 畫 。 本

計 畫 想 要 瞭 解 以 間 接 式 測 量 儀 器 -攜 帶 型 氣 體 分 析

儀  (  M e t a m a x  3 B  )之 使 用 成 效。依 本 實 驗 之 理 論 依
據，期 能 檢 視 你 的 心 肺 耐 力 現 況；經 由 實 驗 儀 器 輔

助 以 紀 錄 你 的 最 大 攝 氧 量 及 運 動 後 過 攝 氧 量，事 後

再 配 合 飲 食 控 制 ， 讓 國 人 瞭 解 心 肺 適 能 的 重 要 性 ，

以 偵 測 能 量 消 耗 進 而 抑 制 肥 胖 率，降 低 心 血 管 疾 病

和 肥 胖 發 生 率，最 終 達 成 全 民 健 康 之 理 想 目 標 並 提

升 國 家 競 爭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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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試 驗 方 法：包 括 (一 )受 試 者 條 件 與 數 目； (二 )實 驗
設 計 與 流 程 步 驟 ， (三 )實 驗 期 間 ； (四 )評
估 與 統 計 方 法 。  

(一 )受 試 者 條 件 與 數 目  

    1.受 試 者 須 符 合 以 下 所 有 條 件 方 能 參 加 本 試 驗

( 1 )國 內 大 專 院 校 之 男 學 生 。          

(2 ) B M I 值 介 於 1 8 . 5 ~ 2 4 . 9 之 間 。  

( 3 )無 心 血 管、高 血 壓、糖 尿 病、肺 疾 病、肝
與 腎 疾 病 與 骨 骼 疾 病 等 。  

  所 有 受 試 者 或 其 監 護 人 必 須 在 進 入 試 驗 前

簽 署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。  

2.預 估 國 內 大 專 院 校 將 有 50 位 受 試 者 參 與 實

驗 。  

  (二 )實 驗 設 計 與 流 程 步 驟      

    受 試 者 基 本 體 能 之 測 量 ，藉 由 各 種 不 同 最 大

攝 氧 量 之 測 試 方 法 ； 若 您 同 意 參 加 本 研 究 ， 試 驗

主 持 人 會 先 為 您 做 評 估 ， 以 確 認 您 是 否 合 乎 試 驗

條 件 ， 並 告 知 您 各 實 驗 設 計 與 流 程 。  

在 第 一 次 試 驗 期 之 後 一 週 同 一 時 段 將 由 主 持

人 安 排 您 回 實 驗 室 進 行 第 二 次 、 不 同 活 動 強 度 的

試 驗 。 在 這 兩 次 試 驗 中 主 持 人 將 會 對 您 的 心 肺 適

能 進 行 分 析 說 明 ， 請 您 務 必 參 加 這 兩 次 試 驗 。  

    整 個 試 驗 期 間 ，我 們 會 針 對 您 配 合 實 驗 儀 器

的 輔 助 操 作 ， 在 配 戴 期 間 的 不 舒 適 反 應 進 行 紀 錄

並 改 進 ， 以 確 保 受 試 者 身 心 靈 的 安 定 並 提 升 研 究

的 準 確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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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三 )實 驗 期 間  

    本 試 驗 將 於9 7 年 1 2 月 至 9 8 年 6 月 間 進 行 。

(四 )評 估 與 統 計 方 法  

   基 本 人 體 資 料 、 生 活 強 度 模 式 、 體 脂 肪 率 及

整 體 臨 床 表 現 將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的 方 式 呈 現 ； 統 計

分 析 將 採 回 歸 分 析 來 檢 定 不 同 活 動 強 度 下 預 估 最

大 攝 氧 量 之 回 歸 方 程 式 。

三 、 參 與 試 驗 費 用 說 明 ：  

    參 與 本 試 驗 將 不 需 額 外 支 付任 何 費 用 。  

四 、 參 與 試 驗 可 能 獲 得 之 效 益 ：  

    研 究 團 隊 希 望 透 過 本 試 驗 結 果 ， 讓 您 暸 解 心

肺 適 能 之 情 況 ， 進 而 控 制 體 重 變 化 ， 研 究 人 員 在

試 驗 期 間 會 提 供 您 最 完 善 的 醫 療 照 顧 。  

五 、 可 能 產 生 之 副 作 用 及 危 險 ：  

    佩 帶 儀 器 後 可 能 發 生 的 副 作 用 包 括 嗜 睡 (2 5
％ )、頭 暈 (1 5％ )、肩 (頸 )酸 痛 (2 0％ )、面 罩 不 舒
服 (1 5％ )、 呼 吸 困 難 (2 0％ )、 活 動 不 便 (5％ )。  

處 理 方 法 ： 當 您 有 任 何 不 適 情 況 發 生 時 ， 請 告 訴

試 驗 主 持 人 ， 研 究 人 員 將 給 予 您 最 妥 善 的 照 顧 。

六 、 權 利 和 責 任 ： 參 加 本 臨 床 試 驗 ， 依 醫 療 法 您 的 權

益 至 少 涵 蓋 下 列 兩 項 ：  
     

若 執 行 係 依 照 所 訂 試 驗 計 劃 書 引 起 之 傷 害

時 ， 試 驗 委 託 者 將 依 法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。  

(一 )本 臨 床 試 驗 計 畫 之 執 行 機 構 將 維 護 您 在 試 驗 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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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當 中 應 得 之 權 益 。  

(二 )您 的 隱 私 保 護  

1 .試 驗 主 持 人 及 協 同 主 持 人 對 您 的 試 驗 紀 錄 、

所 收 集 到 的 數 據、結 果 分 析 將 會 保 密，且 會

利 用 編 碼 以 保 護 您 的 姓 名 不 被 公 開。除 了 有

關 機 構 依 法 調 查 外 ， 我 們 會 維 護 您 的 隱 私 。

2 .試 驗 所 得 資 料 可 因 學 術 性 需 要 而 發 表 ， 但 對

您 之 隱 私 (如 姓 名 、 試 驗 號 碼 . . .等 )將 不 會 公

佈 ， 予 以 絕 對 保 密 。  

   3 .若 在 試 驗 期 間 受 到 任 何 傷 害 或 對 自 身 權 益 產
生 疑 問 ， 請 與  陳 裕 鏞  博 士  聯 絡 ， 其 聯 絡
電 話 為    0 9 2 6 3 5 2 3 3 5    。  

七 、 若 身 體 生 理 上 產 生 嚴 重 不 適 ， 有 拒 絕 參 加 試 驗 之

權 利 ， 即 可 隨 時 撤 回 同 意 書 並 退 出 實 驗 ， 而 此 決

定 並 不 會 引 起 任 何 不 愉 快 或 影 響 日 後 對 您 的 照

顧 。  

試 驗 主 持 人 簽 名 ：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：  

八 、 本 人 已 詳 閱 上 列 各 項 資 料 ， 有 關 本 臨 床 試 驗 計 畫

之 疑 問 也 經 試 驗 主 持 人 詳    細 解 釋 ， 瞭 解 整 個 實
驗 狀 況，並 經 充 份 考 慮 後，本 人 同 意 擔 任 此 次 臨 床

試 驗 之 自 願 受 試 驗 者 。  

受 試 者 簽 名 :                 (或 法 定 代 理 人 )  

身 分 證 號 碼 :                  電 話 :   
見   證   人 :                  與 受 試 者 關 係 :  
身 分 證 號 碼 :                  電 話 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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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二   身 體 活 動 健 康 調 查 表  

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所 

身體健康調查表 

試 驗 主 持 人 ： 陳 裕 鏞  博 士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協 同

主 持 人 ： 何 伯 瑋  

姓 名 （ 以 正 楷 書 寫 ）：             運 動 專 長 項 目 ：  

聯    絡   電   話   ：  

您 有 任 何 生 理 條 件 （ 包 括 暫 時 或 永 久 性 ） 的 限 制 嗎 ？   

 □ 有   □ 沒 有  

若 有 ， 請 說 明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您 目 前 有 以 下 的 病 史 或 症 狀 嗎 ：  

   心 臟 疾 病 或 心 臟 病           

   血 壓 過 高 或 有 高 血 壓  

   心 絞 痛 、 心 悸 音 、 心 臟 雜 音 或 心 律 不 整    

   中 風  

有 心 臟 疾 病 、 高 血 壓 、 中 風 的 家 族 病 史    

 肺 臟 相 關 疾 病  

氣 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癲 癇  

藥 物 反 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背 部 、 頸 部 、 膝 蓋 毛 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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糖 尿 病  

若 您 有 勾 選 以 上 任 一 項 目 ， 請 您 說 明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您 最 近 曾 受 過 傷 嗎 ？  有   沒 有 （ 若 有 ， 請 說 明 ）：         

請 您 列 出 其 它 我 們 須 要 注 意 的 事 項 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 請 問 經 過 評 估 後 您 認 為 自 己 是 否 可 以 參 加 人 體 體 驗 ？       

  否    是  

 

本 人 同 意 、 授 權 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所  

使 用 或 複 製 所 有 關 於 本 人 參 與 試 驗 期 間 被 拍 攝 之 照 片 、 攝

影 、 錄 音 資 料 ， 作 為 教 學 及 研 究 之 用 途 。（ 不 同 意 ， 請 勾 選 ）  

不 同 意  

 

參 加 者 簽 章 ：              契 約 保 證 人 ：             

    

 日 期 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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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三   身 體 活 動 調 查 表  

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所 

     試 驗 主 持 人 ： 陳 裕 鏞  博 士  

協 同 主 持 人 ： 何 伯 瑋  

身體活動評估問卷 (您的活動量夠了嗎？) 

這 份 問 卷 能 幫 助 您 了 解 自 己 的 身 體 活 動 量 ， 請 您 在 每 一 個 問

題 圈 選 一 個 合 適 的 答 案 。   

一 、 請 問 您 如 何 描 述 您 的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？   

(1) □  大 多 時 間 都 是 坐 著   

(2) □  微 量 的 活 動   

(3) □  每 天 站 著 、 走 路 約 6 ~ 8 小 時   

(4) □  每 天 中 度 勞 動  6 ~ 8 小 時   

 

二 、 您 通 常 一 週 參 加 多 少 次 有 氧 運 動 ？   

(1) □ 不 曾   

(2) □  一 週 1 ~ 2  次   

(3) □  一 週  3 ~ 4 次   

(4) □  一 週  5  次 或 更 多   

 

三 、 您 平 均 一 次 有 氧 運 動 的 時 間 都 多 長 ， 不 包 括 暖 身

及 緩 和 ？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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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□  2 0  分 鐘 或 更 少   

(2) □  2 0 ~ 4 0 分 鐘   

(3) □  4 0 ~ 6 0 分 鐘   

(4) □  6 0  分 鐘 或 更 多  

 

四 、 您 運 動 的 強 度 約 為 多 強 ？   

(1) □  很 輕 度 的   

(2) □  低 強 度 的   

(3) □ 中 強 度 的   

(4) □  高 強 度 的   

  

五 、 您 一 週 內 有 幾 天 參 與 肌 力 訓 練 ？   

(1) □  不 曾   

(2) □  一 週 1 ~ 2 次   

(3) □  一 週 3 ~ 4 次  

(4) □  5 次 或 更 多  

  

六 、 請 你 選 擇 以 下 描 述 您 現 在 情 況 最 貼 切 的 選 項 ？   

(1) □ 我 沒 有 在 運 動 而 且 現 在 也 還 沒 有 計 畫 要 開 始 。   

(2) □ 我 沒 有 在 運 動 ， 但 是 我 開 始 有 需 要 多 做 一 些 運 動 的 想

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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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□ 想 要 運 動 ， 但 我 做 的 還 沒 有 想 的 那 麼 多 ， 不 過 我 正 試

著 去 挪 出 一 些 時 間 來 運 動 。   

(4) □ 我 已 經 開 始 運 動 計 畫 ， 但 是 仍 會 有 一 些 外 在 的 因 素 影

響 我 。   

(5) □ 我 已 經 有 規 律 的 運 動 ， 而 且 我 知 道 運 動 。  

 

 

   

 

 

感謝您細心的填寫 

這些資料將帶給我們寶貴的資訊 

謝謝您再次的合作  

 




